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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　４０　号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已经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３日市政府第１１８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杨　雄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７日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７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４０号公布)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保障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以下简称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建设、有序运营和持续发展,根

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国际旅游度假区范围内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等活动.

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区域范围及其核心区等功能区域划分,按照经批准的规划确定.

第三条　(区域功能)

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发展战略和规划的要求,国际旅游度假区整合周边旅游资源联动发展,建成能

级高、辐射强的国际化旅游度假区域和主题游乐、旅游会展、文化创意、商业零售、体育休闲等产业的集

聚区域.

第四条　(管理职责)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是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依据本办法

规定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编制和实施国际旅游度假区发展规划,拟订国际旅游度假区产业发展政策;

(二)参与编制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单元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有关专项规划,推进国际旅

游度假区开发建设和开发保护工作,指导相关单位实施区域内的土地前期开发,统筹协调重大项目及基

础设施建设事项;

(三)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负责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相关行政审批工作;

(四)承担国际旅游度假区日常管理事务;

(五)负责国际旅游度假区旅游公共服务与管理、应急管理、信息管理等工作;

(六)统筹协调区域交通管理、客流管理、行政执法、驻区服务等工作;

(七)指导区域功能开发,促进发展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完善,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八)组织起草区域内的消防、建设工程、市容景观、旅游服务等方面的技术规范,推进国际旅游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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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标准化建设;

(九)协调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为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单位和人员提供便利服务.

市和浦东新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国际旅游度假区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开发建设主体)

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经批准的规划,承担国际旅游度假区相关开发建设工作;接受政府委

托,承担国际旅游度假区相关运营保障工作.

第六条　(规划编制)

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单元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市规划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浦东新区人民政

府、管委会组织编制及修订,并按照法定程序报批;规划编制过程中,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组

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交通影响评价和地质灾害影响评价,相关评价文件由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审查.

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专项规划,由管委会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编制,并按照法定程序报批.

第七条　(开发保护)

管委会应当会同规划土地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经批准的相关规划,制定并实施国际旅游度假区开

发保护方面的规定,协调周边区域开发保护工作.

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土地开发和项目建设,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相关规划.

第八条　(户外广告管理)

管委会应当会同绿化市容、规划土地、市场监管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

规划,编制国际旅游度假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实施方案,按照规定程序报批后,作为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的审批和管理依据.

第九条　(行政审批)

管委会接受市或者浦东新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在国际旅游度假区内实施相关行政审批

事项.

管委会接受委托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由本办法附件予以明确,具体内容由管委会与有关行政管理

部门在委托书中确定.

管委会应当将接受委托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情况报送委托的行政管理部门;委托的行政管理部门

应当对管委会实施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指导和监督.

管委会应当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将接受委托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内容、条件、程序、期限

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及政务网站予以公示,并优化审批流

程、提高办事效率,协调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第十条　(日常管理事务)

管委会承担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下列日常管理事务:

(一)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和文明施工管理;

(二)开发保护管理;

(三)相关道路、河道、环卫等基础设施的综合养护,统筹实施城市基础设施运营维护质量管理;

(四)相关公共交通设施的运营管理;

(五)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及处理申报管理;

(六)环境、污染源的监测和管理;

(七)公安、消防、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出入境检验检疫、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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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医疗、气象服务、建筑渣土处置和大型节庆、赛事、会展等活动的协调工作.

第十一条　(旅游公共服务与管理)

管委会应当会同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和完善国际旅游度假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为旅游者提

供信息咨询、安全保障、交通便捷、便民惠民服务,做好旅游安全监督、旅游环境维护、文明旅游宣传等工

作,统筹协调旅游投诉处理.

管委会应当建立国际旅游度假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旅游者提供导览、咨询等服务,发布交通、泊

车、客流等信息.

第十二条　(应急管理)

国际旅游度假区实行单元化应急管理模式.管委会作为国际旅游度假区基层应急管理单元牵头单

位,承担下列职责:

(一)统筹协调区域内运营保障和应急管理工作;

(二)编制总体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三)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防汛防台应对的协作机制;

(四)整合、储备区域内的应急资源;

(五)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际旅游度假区基层应急管理单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定

的职责,共同做好国际旅游度假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第十三条　(信息管理)

管委会会同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国际旅游度假区运营管理综合信息平台(以下简称综合信息

平台),整合区域内交通和客流情况、应急管理、安全管理等信息,为国际旅游度假区的运营管理提供信

息支持,并做好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共享工作.

交通、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公用事业单位、运营管理企业应当向综合信息平

台提供涉及区域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等信息.

第十四条　(交通管理)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管委会组织编制和实施国际旅游度假区道

路交通组织方案.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管委会组织编制国际旅游度假区交通运营保障

方案.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统筹协调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国际旅游度假区交通运营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　(客流管理)

管委会应当统筹协调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运营管理企业、相关驻区机构制定和实施国际旅游度假

区核心区客流控制方案,开展日常客流监测和安全监督管理.

管委会负责核定国际旅游度假区内景区的客流最大承载量,并指导景区公布经核定的客流最大承

载量.

第十六条　(协调执法)

管委会负责建立国际旅游度假区行政执法协调机制,协调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执法机构,做好区域

内公安、消防、交通、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市场监管、文化、旅游、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行政执法工作.

第十七条　(驻区服务)

公安、消防、市场监管、文化、知识产权、税务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国际旅游度假区内设立驻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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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或者派驻人员,履行相关行政管理职能,提供公共服务.

第十八条　(支持政策)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国际旅游度假区发展需要,研究制定专项支持政策,支持和保障国际旅

游度假区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

第十九条　(合作发展)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推动国际旅游度假区对外旅游合作与发展.

第二十条　(经营者与旅游者)

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经营者应当依法、诚信经营,承担社会责任,向旅游者提供优质服务.

旅游者应当遵守社会公德和文明旅游行为规范,维护公共秩序,爱护旅游设施,保护生态环境.

第二十一条　(禁止行为)

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非法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放射性、腐蚀性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

(二)贩卖有价票证,非法客运,非法从事导游、领队活动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三)攀爬建筑,翻越或者破坏围(护)栏等损毁公共设施的行为;

(四)未经批准设摊经营,兜售物品,擅自张贴、悬挂宣传品或者标语,在树木和建筑物、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上刻画、涂写等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

(五)流浪乞讨,随地躺卧、露宿,在公共水域游泳、垂钓、捕捞等有碍观瞻或者妨碍他人游览观光的

行为;

(六)携带犬只进入国际旅游度假区核心区(执行安保任务的犬、导盲犬除外);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第二十二条　(小型航空器和空飘物管理)

直升机、无人驾驶飞机、滑翔机、三角翼(含动力三角翼)、滑翔伞、动力伞、飞艇、热气球、无人驾驶自

由气球、系留气球等小型航空器和空飘物在国际旅游度假区核心区起降、飞行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向飞行管制、气象等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起降、飞行.

第二十三条　(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有关禁止行为规定的,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并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理.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小型航空器或者空飘物未经批准在国际旅游度假区核心区起降、飞行

的,法律、法规、规章有处理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处理;法律、法规、规章没有处理规定,但对国际旅游度

假区核心区安全管理造成影响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５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６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６５号公布的«上海国际旅游度

假区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附件: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接受委托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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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接受委托
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

　　一、投资管理部门委托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评估和审查.

二、商务管理部门委托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审批.

三、规划土地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定规划条件、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审批,建设工程

开工放样复验审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国有土地划拨审批,划拨决定书核发、补发,临时用地审批,建设

用地批准书核发、补发,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审批,国有建设用地土地核验.

四、建设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项目报建许可、初步设计审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投标情况

备案,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

五、道路主管部门委托的占用或者临时占用城市道路、桥梁、桥孔和桥梁安全作业审批,占用城市道

路人行道设置设施的许可,挖掘城市道路、道路用地范围内埋设管线、管线穿越跨越、开设交叉道口的审

批,依附城市桥梁、隧道架设各类管线的许可.

六、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审批,

城区建设工地设施使用及夜间施工审批.

七、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项目配套绿化方案意见征询、总体文件审查、竣工验收及其结果

审查,临时使用绿地许可(含公共绿地),公共绿地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迁移、砍伐树木(古树名木除外)的

审批,迁移林木许可,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临时张贴、悬挂宣传品或者标语的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卫

生设施配套审批和验收,拆除、迁移、改建、封闭环境卫生设施的审批,对公园临时停闭的许可.

八、水务管理部门委托的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施工方案的审核,河道临时使用许可证核发,排

水许可证核发,临时封堵排水管道审批(除合流一期、污水二期、南干线等污水输送总管外),建设项目节

水设施设计方案审核.

九、市或者浦东新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委托的其他行政审批事项.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　４１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上海市个体工商户管理规定›等３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已经２０１６年

６月１３日市政府第１１８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杨　雄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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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上海市个体工商户
管理规定»等３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１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４１号公布)

　　经研究,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下列３件市政府规章:

一、«上海市个体工商户管理规定»(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７号发布,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
月１９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４号修正,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

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二、«上海市排水设施使用费征收管理办法»(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７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根据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

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三、«上海市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７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根

据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７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的决

定»修正,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

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警备区
关于表彰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征兵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５日)

沪府发〔２０１６〕３８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在市委、市政府、上海警备区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２０１５年度,本市圆满完成了国务

院、中央军委赋予的征兵任务,所征新兵大学文化程度占７１．９％,超过了本市大学生新兵征集７０％的指

导比例,大学生新兵征集比例位居全国第一.为激励先进,推动征兵工作再上新台阶,根据«征兵工作条

例»和«上海市征兵工作条例»规定,市政府、上海警备区决定,下列单位和个人为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征兵

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并予表彰:

一、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区县(１６个)

嘉定区、金山区、虹口区、闵行区、松江区、青浦区、长宁区、静安区(含原闸北区)、崇明县、奉贤区、徐

汇区、宝山区、浦东新区、普陀区、杨浦区、黄浦区.

二、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高校(４８所)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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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科学技术

职业学院、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

校、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上海民远职业技

术学院、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建桥学院、东华大学、上海杉达

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上海应

用技术学院、上海电机学院、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上海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

院、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政法学院、同济大学、

上海金融学院、上海电力大学、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三、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直属局(公司)和大中型国有企事业单位(１４个)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上海铁路局、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邮政公司、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三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永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基层单位(４２个)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祝桥镇、宣桥镇、航头镇、浦兴路街道、新场镇、惠南镇、南码头街道.

徐汇区:枫林街道、长桥街道、凌云街道.

长宁区:江苏路街道、虹桥街道.

普陀区:桃浦镇、真如镇街道.

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欧阳路街道.

杨浦区:大桥街道、定海路街道、平凉路街道.

黄浦区:外滩街道、豫园街道.

静安区(含原闸北区):北站街道、彭浦新村街道、南京西路街道.

宝山区:杨行镇、淞南镇、庙行镇.

闵行区:吴泾镇、梅陇镇.

嘉定区:安亭镇、嘉定镇街道.

金山区:漕泾镇、张堰镇.

松江区:新浜镇、泖港镇.

青浦区:华新镇、金泽镇.

奉贤区:奉城镇、青村镇.

崇明县:绿华镇、新河镇.

五、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个人(１９１名)

浦东新区:左　方、俞步青、徐立平、刁杰义、周　坤、王　坤、吴铁群、杨正光、尚德军、茅雷冲、

何金龙、施荣华、沈祥福、张　铭、蔡德安.

徐汇区:徐　翱、许南昌、蔡青来、王纯慧、刘宁路.

长宁区:李卫东、魏　科、徐智和、李明华、董志军、蔡连军.

普陀区:曹乾坤、戴　莉、曹建华、梁　霏、金　佶.

虹口区:王　伟、沈忠裕、张　华、陆国松、俞秋兴、薛建国、何志晖、胡跃建、黄新汉.

杨浦区:李书军、何劲松、徐停震、张　晖、宋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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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区:应仁祥、罗跃进、孙敦利、季潮波、刘福生、沈国芳、陆　珺、钱　进、周国敏.

静安区(含原闸北区):钱　静、张忠海、盛建设、王松俭、傅　强、杨盛锦、冯忠英、关月惠、宋　昊.

宝山区:朱清杰、凌中琪、夏小红、花育新、刘锐平、丁海霞.

闵行区:张　勇、斯向军、俞雪峰、朱世华、丁盛涛.

嘉定区:李庐敏、刘　彪、吴　忠、高忠元、胡梦阳、孙国强.

金山区:戚良宏、梅书宏、沈志林、朱　伟、夏伟君.

松江区:杨印龄、周兴龙、程　镇、张国峰、俞　斌、黄木云.

青浦区:陈冬星、胡永青、陈纯好、金　锋、杜友松.

奉贤区:高振标、金红弟、鲁　瑛、盛建平、蒋秋平、陈林军.

崇明县:朱卫荣、邱　超、张雪飞、梅新忠、施建昌、何建军、沈　晴.

高　校:桑　正、鞠建忠、邹　飞、杨晓婧、薛正豪、潘树栋、胡　蕾、陈栋明、马永明、刘曙刚、饶　艳、

张　辉、张若愚、张　强、龚　强、蔡跃明、陆志军、杨　军、王　飞、郭慧君、金华彪、张玮森、卢　灵、

林惠英、闻礼庆、严大龙、徐　阳、刘晓明、高　科、张满仓、齐传龙、范科琪、陈　婕、徐元韬、陈姗姗、

樊思聪、金　伟、赵　玲、王洪山、郭　宏、张越洋、徐　旭、董晓峰、徐　辉、许宪民、海　蒙、金周伟、

蒋久泉、张跃辉、刘洪伟、谭　斌、任金涛、王昊骋、陈佳政、郁海根、朱晓峰、俞振伟、马洪亮、吴依本、

刘宗耀、叶　盛.

市有关部门:俞旻骁、宋云超、戴鸿俊、姚　俊、杨志刚、茅福成、周宇冬、王国强、俞冶论、查筱红、

黄　峰.　
市新闻单位:王　玲、戚晓君、沈　倩、马尊伊、孙　遥、胡　燕、江跃中、何　易、魏　政、贺梦娇.

希望上述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在征兵工作中取得新的成绩.

希望各部门、各单位和全体兵役工作者以上述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为榜样,进一步做好征兵工作,

为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１日)

沪府发〔２０１６〕３９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

男女平等、儿童优先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妇女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

扎实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国家繁荣富强.为进一步推进妇女儿童

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推动妇女儿童在参与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依据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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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编制本规划.

一、发展现状和趋势

本市历来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发展,自“九五”期间颁布、实施第一个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以来,通过制

度安排、机制建设,不断完善政府妇女儿童事务管理,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妇儿工委主管、成

员单位实施、社会各方齐抓共管”的妇女儿童工作格局,积极促进妇女儿童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妇

女儿童发展水平已接近与国际化大都市内涵相适应的水平.

２０１５年度统计监测结果显示,«上海妇女发展“十二五”规划»和«上海儿童发展“十二五”规划»确定的

主要目标完成状况良好.妇女政治参与比例呈上升趋势,市十四届人大女代表占３１．７％,比上届提高

３．６个百分点;女性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显现,本市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员比重一直保

持在４０％左右;妇女受教育水平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在校普通高校本专科女生比重达到５３％,女性在科技

领域的贡献力进一步增大;妇女、儿童健康、保健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户籍)高达

８５􀆰０９岁,孕产妇死亡率降至６．６６/１０万,婴儿死亡率降至４􀆰５８‰,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户籍)降至

３􀆰２１‰,均高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教育资源趋于均衡发展,儿童受教育水平处于全国前列,３－６周岁儿童

毛入园率、义务教育阶段普及率、高中阶段新生入学率分别达到１００．４％、９９．９％和９７％;保障妇女儿童权

益的法律法规和网络机制更趋完善,妇女儿童发展的家庭福利体系逐步健全,社会环境不断优化.

“十三五”时期是本市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关键时期,也是本市以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的姿态,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进军,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时期.改革全面深化、经济快速发展、法治建设深入推进、社

会治理体系的日渐完善、智慧城市创建与发展,既为妇女儿童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平台,也对妇

女儿童的参与程度、参与层次和参与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面对未来五年的机遇与挑战,必须清醒地看到本市妇女儿童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妇女

儿童发展的某些领域与实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战略目标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如妇女政治和社会

治理参与的层面和影响力有待继续提升;妇女就业社会环境和政策支持继续优化;家庭福利、关爱女孩

等相关公共政策措施尚待创新突破;适度普惠型的儿童福利体系尚需逐步完善;儿童社会参与的空间和

层次有待拓展提升.进一步解决妇女儿童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仍然任重而

道远.

二、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上海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大

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深化中国梦的学习宣传教育,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以妇女儿童发展为本,继续坚持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基

本原则,不断增强政府主体责任意识,努力为妇女儿童发展提供更加优质、安全、平等的资源和政策环

境;继续坚持为了每一位妇女儿童全面发展而努力,不断优化妇女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努力建设妇女

儿童友好型的文明城市;继续坚持保障妇女儿童发展权利和权益,不断完善妇女儿童公共服务体系,继

续保持妇女儿童事业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协调.

(二)总体目标

在本市城市发展战略与社会治理创新体系中,进一步融入妇女儿童发展视角,实施与上海国际大都

市地位相匹配的妇女儿童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妇女儿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环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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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儿童在经济参与、政治与社会参与、身心健康、科教文化、福利保障、权益保护、发展环境等方面获得

更加平等、优先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妇女儿童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全面提升上海妇女儿童的生活质

量和幸福指数.到２０２０年,使上海妇女儿童发展水平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妇女发展水平接近或达到世

界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儿童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三、优先发展领域和目标策略

(一)妇女发展

１．科教文化:增加教育创新投入,提高妇女科学文化核心竞争力

主要指标:

(１)男女两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缩小.(责任单位:市教委)

(２)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中男女比例的差距缩小.(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委组织部)

(３)女性人力资本贡献率有所提高.(抽样调查)

(４)促进女性科学素质达标率与公民科学素质达标率同步提高.(责任单位:市科协、市科委)

策略措施:

(１)性别平等理念贯穿教育全过程.在制定、修订和评估与教育相关的法规政策时,纳入社会性别

视角,提高教育决策者、管理者、工作者和教育对象的社会性别意识.在师资培训计划和师范类院校课

程中融入性别平等内容,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中体现社会性别理念.有计划、有步骤、有重

点地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不同群体需求的性别平等教材,继续推动社会性别平等教

育进入中小学校,不断提高本市高等院校性别平等课程的普及率.发挥各级各类党校教学教研优势,推

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教学内容,使各级各类党校成为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

的宣传教育培训基地.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将性别平等理念融入员工培训,提升全社会的

性别平等知识知晓率.(责任单位:市教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民政局、市妇联、各区

县政府)

(２)推动女性专业技术学习.鼓励女性接受多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支持用人单位为女职工提供继

续教育的机会.充分发挥上海女子教育联盟作用,健全保障女性平等获取培训机会和培训条件的机制,

将妇女终身教育纳入全市终身教育体系.鼓励各层次女性人才进入科学技术专业领域深造,为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和智力保障.逐步消除高等教育专业和学科性别隔

离,鼓励女性报考高科技专业学科,优化高等教育性别结构,使高等教育理工科专业在校生数中女性比

例不断提升.(责任单位:市教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科委、市总工会、市妇联)

(３)完善女性人才培养机制.把握女性人才成长规律,破解女性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公共性、基础

性难题,优化女性人才成长的综合环境.研究制定上海市女性人才发展实施意见.聚焦引进培养、使用

评价、分配激励等重点环节,创新更具竞争力的女性人才集聚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使高等

教育普通本专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数中女性比例继续保持较高水平.推动提高各类科研

项目中女性承担项目的比例.优先培养从事妇女、儿童健康服务及管理的妇幼保健专业队伍.在自然

和哲社类学科和科研类项目申报、结题工作中,探索对有生育需求的女性申报科研项目放宽年龄条件.

(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委统战部、市科委、市教委、市妇联)

(４)健全科教文化公共服务体系.扩大科教文化设施网络覆盖面,整合、优化社区教育资源,发展多

样化社区教育模式,丰富社区教育内容,促进妇女参与社区教育.建构与女性生命历程各阶段相适应的

科教文化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女性科学素养.结合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妇女阅读创造便利条件,提高女

性阅读率.利用网络和现代化远程教育,为农村妇女、外来务工妇女和贫困、残障等困难妇女提供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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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的教育服务.(责任单位:市科委、市科协、市教委、市新闻出版局、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影视局、市农

委、市民政局、市残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各区县政府)

２．经济参与:拓展妇女就业创业空间,提升妇女经济参与贡献度

主要指标:

(１)劳动参与率的男女性别比缩小.(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２)城镇女性从业人员的比重保持在４０％左右.(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３)男女收入比缩小.(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４)国有企业和本市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会成员和女性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逐步增加.(抽样调查)

策略措施:

(１)加强女性就业制度安排.在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时,关注

女性特殊权益和需求,确保女性享有平等就业权利.加大执法监督力度,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依法治理

与惩戒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市场中的就业歧视行为,通过行政干预、经济制裁、媒体曝光等方式,逐步消

除行业、性别的职业隔离现象.结合本市产业转型发展战略,加强各级各类在业就业培训和女大学生就

业指导,提升女性综合竞争力,逐步实现女性就业结构与上海产业结构同步优化.(责任单位: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影视局、市总工会、市商务委)

(２)加大女性创业扶持力度.弘扬创业精神、宣传创业典型,鼓励女性投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完善创业扶持政策,优化“互联网＋”“四新”经济等市场主体的准入条件,为女性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

惠、购买服务等方面的资讯与指导,帮助女性成功创业.拓宽投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女性创业.

鼓励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众创空间,为各类创业创新主体提供更多开放便捷的创

业创新服务平台.探索建立女性创业评估激励机制,扶持女性积极创办各类高新技术企业.鼓励农村

妇女成为新兴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组织和发展适合当地特色的新型农业,帮助妇女在农村转型发展中

富裕起来.(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工商局、市总工会、团市委、

市妇联、市农委)

(３)提高女性就业层次.深化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结合组织推荐、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

上岗等方式,做好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女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推动妇女参与上市公司和其他企事业

单位高层管理,逐步提高高级管理层的女性比例.建立更加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进一步发挥女性人才

库在荐才、选才方面的作用,加强对女性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女性人才脱颖而出提供平台.完善女

性高级管理人才和女性中、高级技能人才统计制度,继续监测就业收入数据状况.(责任单位: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市委组织部、市国资委、市统计局、市总工会、市妇联)

(４)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加强对女职工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与培训,提高女职工自我保护意

识.加强对企业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的指导,提高企业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签订率.

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发挥其对用人单位落实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情况的监

督作用.将女职工劳动保护作为劳动监察和安全生产监督的重点内容,依法处理侵犯女职工权益案件.

重视外来务工女性、灵活就业女性、公益性岗位就业女性和残疾就业女性利益诉求,完善妇女就业保障

措施.(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安全监管局、市商务委、市司法局、市总工会、市妇联)

(５)健全生育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妇女生育的社会责任,提高生育妇女享有生育保障福利的比

例,实现生育保险待遇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宜.调整和完善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项目

和支付方式.根据生育政策减轻对育龄女性就业的影响,探索建立符合育龄女性职业发展需要的灵活

就业制度.健全劳动仲裁绿色通道,完善工会关于保护女职工就业权益的集体协商制度并不断创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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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权益保护机制,充分发挥女职工法律志愿组织作用,为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提供及时、便捷的

维权通道.(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总工会、市妇联)

３．政治和社会参与:健全妇女参与的机制平台,增强妇女决策治理的影响力

主要指标:

(１)市、区(县)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有所提高.(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各区

县政府)

(２)区(县)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都应配备女干部,市、区(县)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保证不

低于５５％的领导班子配备女干部,并实现逐步提升.(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各区县政府)

(３)局级正职、处级正职女干部比例有所提高.(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

成员单位、各区县政府)

(４)村委会中正职女性比例有所提高.(责任单位:市民政局)

(５)法人代表为女性的社会组织比例逐步提高.(责任单位:市妇联、市民政局、各区县政府)

策略措施:

(１)确保女性平等参与政治建设.在法规政策中对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村)委员会中的

女性比例作出明确规定.鼓励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积极参加各类调研视察活动、撰写建议提案、参

与决策咨询、反映社情民意,逐步拓展参政议政的广度和深度.将有关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学习内容纳

入新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培训课程,增强其在参政议政中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责任单位:市委组织

部、市人大、市政协、市民政局、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２)提高女性参政水平.在制定涉及公众利益和妇女权益的重大方针政策时,充分听取女党代表、

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妇女组织和妇女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提高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的参政议

政能力,使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领衔提出的建议和提案的比例和质量逐步提高.提高司法界和律师

界专业学会中女性负责人的比例,充分发挥女性司法工作者和律师在参政议政中的作用,推进妇女组织

对司法公正的监督,完善妇女组织参与司法陪审制度.(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政府法制办、市司法

局、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各区县政府)

(３)完善女干部培养选拔机制.贯彻落实相关法规政策中关于女干部培养选拔和配备的要求,将女

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市属高校、市属科研院所、市、区(县)

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女干部配备率有所上升.加大对女干部任用和女公务员管理的全程监督,保障女

干部在选拔、聘用和晋升时不受歧视,在公务员录用、培训、考核、奖励、轮岗、提拔时享有平等的竞争机

会.加强女干部培养锻炼,尤其要注重对优秀年轻女干部的培养教育,通过学习培训、交流任职、挂职锻

炼等多种形式,提高女干部知识层次、专业结构和领导决策能力,逐步平衡女干部在不同层面、地区、行

业和部门之间的分布.(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区县政府)

(４)促进女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女职工平等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各级工会代表大会、职工

代表大会中女职工代表的比例应与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相匹配.完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确保居

(村)委会成员中有女性,基层妇联主席依法进“两委”班子.加强对居(村)委会女干部的培训,增强女干

部管理事务和处理矛盾的能力,发挥女性在社区管理和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妇女之家”建设,发挥

基层妇女议事会作用,营造广大妇女参政、议政的良好氛围.(责任单位:市总工会、市民政局、市妇联、

各区县政府)

(５)拓宽女性参与社会治理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女性在推动国家民主法

治进程和促进两性和谐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拓宽女性参加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丰富女性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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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内容和形式.大力培育、扶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妇女组织,支持各类妇女组织开展活

动,承接政府和社会公益性服务项目,使女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骨干作用.发挥妇女民间外交作

用,逐步将上海妇女组织及妇女交流纳入上海与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备忘录,逐步实现中外妇女的深入合

作.市、区县两级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要加强对女性社会组织项目运作和管理能力培训,促进女性社会组

织发展壮大.(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妇联、市政府外办、各区县政府)

４．家庭福利:完善家庭政策和服务体系,促进家庭幸福和谐

主要指标:

(１)女性幸福指数提高.(抽样调查)

(２)托育公共服务覆盖面逐步扩大.(责任单位:各区县政府、市妇联、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

(３)低保、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策略措施:

(１)宣传弘扬家庭美德.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开展家风家训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将婚恋教育纳入中、高等院校教育体系.对适婚人群提供婚前保健咨询,免费为有需求的当事人

提供婚姻家庭辅导,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婚姻观与家庭责任观.提供家庭成员收入分配、理财、亲子教育、

养老、家庭矛盾调处等方面的知识辅导,营造夫妻互敬、孝亲睦邻的文化氛围.从物质条件、家庭关系、

事业发展、社会环境、身心健康等维度,开展上海女性幸福指数调查与分析,为家庭建设提供适宜指导.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妇联、市教委、市民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文广影视局、市新闻出版局、各区县政府)

(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结合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配合国家相关部门积极研究完善税前

扣除、引入家庭申报等制度.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男方享受配偶陪产假１０天.关注延迟退休

政策对女性家庭生活的影响,人性化地设计延迟退休配套措施.改进政府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宜居宜

业环境,为女性人才创新创业解决后顾之忧.开展家庭政策理论研究,将妇女发展和家庭和谐研究项目

纳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目录,为家庭政策出台、完善提供指导.(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政府法制办、市妇联)

(３)健全家庭服务体系.加大统筹规划力度,培育家庭服务市场,加强家政行业的规范化、信息化、

职业化建设.研究制定月子会所行业规范,推进新兴业态健康发展.深入推进家庭医生制度改革,提高

家庭医生签约率.完善公共服务信息平台,鼓励公益性、专业化家庭服务网站、数据库建设.增加家庭

领域专业社工的岗位设置,激励更多志愿者参与公共服务.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提供更多以社区为基

础的公共服务产品,形成更丰富、更人性、更多元化的现代家庭公共服务体系.(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市妇联、市商务委、市卫生计生委、市民政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各区县政府)

(４)着力发展托育公共服务体系.根据公建配套规定,鼓励有条件的区县从政策、技术和规范等方面

支持高等学校、大型医院、大中型企业等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加强行业管理和监督,协助有需要

的家庭照料孩子.大力发展课后托管、寒暑托以及其他形式临时托管服务,实现９０％以上的街道(镇、乡)

开设有一种以上的社区儿童托管服务.新婚夫妇、孕妇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率达到９５％以上.(责任单位:

市教委、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妇联、市卫生计生委、团市委、各区县政府)

(５)加大对家庭的福利救助力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家庭为单位,向低保、低收入、单亲、失独等困

境家庭倾斜的社会福利和救助政策.完善对因病致贫家庭的救助帮困制度.加强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

建设,推进残疾妇女社区康复.关心农村家庭和外来务工家庭女性、老人、子女的生活,提供必要的教

育、卫生等救助保护.(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残联、市农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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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政府)

(６)完善居家养老服务.实现家庭养老与社区为老服务支持体系的有效对接,推动社会各类养老服

务机构体制和机制创新.到２０２０年,全市养老床位数达到户籍老年人口的３．７５％,实现老年妇女基本

养老服务应保尽保.在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养老服务和家庭照顾需求的基础上,减轻女性在家庭

中照护年长者的压力.加快推进社区托养机构医养结合发展,完善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体系.(责任

单位:市民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残联、市商务委、市妇联)

５．身心健康:提供安全优质的医疗保障,保持妇女健康的国际水准

主要指标:

(１)女性平均期望寿命(户籍)保持稳定.(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各区县政府)

(２)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１２/１０万以下.(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各区县政府)

(３)婚前医学检查率有所提高.(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各区县政府、市民政局)

(４)女性保健食品质量抽查合格率达到９６％以上,药品、化妆品质量抽查合格率达到９８％以上,日

用消费品质量安全抽查复查合格率达到１００％.(责任单位: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质量技监局)

策略措施:

(１)促进妇幼卫生资源优质均衡.强化政府保障妇女健康的责任,保证妇幼保健机构公益性质,加

大对妇幼保健专业队伍的培养力度,履行公共卫生职能,实现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享有良好的基本卫生

保健服务,提高妇女健康素养,女性平均期望寿命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坚持将妇女健康保障和母婴保健

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做好妇幼保健财政经费保障工作,相关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按

照实际管理人口规模,拓展和完善三级妇幼保健网络功能,加强区县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和提高社

区卫生妇幼保健服务能力.明确各级妇幼卫生机构总量规模和结构比例,合理配置妇产科医护人员及

妇产科床位,提高妇幼卫生资源配置水平和配置效率,促进区域妇幼卫生医疗资源均衡发展.完善妇幼

保健质量控制和评估体系,实现妇幼保健全程信息化管理.(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市财政局、市经

济信息化委)

(２)提高围孕产期女性保健水平.进一步提高婚前检查、孕前检查和孕产期保健服务质量,孕产妇

系统管理率(户籍)保持稳中有升.进一步健全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网络,优化危重会诊抢救工作流程,

促进市内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中心可持续运营,提高危重孕产妇救治能力,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积极宣

传科学生育养育的知识,鼓励、指导妇女选择科学的分娩和喂养方式,降低非医学指征的剖宫产率,０－６
个月婴儿母乳喂养率达到８５％以上.为女性学习、掌握生殖健康和避孕节育知识创造条件,减少非意

愿妊娠,降低人工流产率,提高流产后保健服务水平.(市卫生计生委、市民政局、各区县政府)

(３)加大女性常见恶性疾病干预救治力度.加强对用人单位为女职工安排妇科病、乳腺病筛查情况

的执法检查.深化政府为退休妇女和生活困难妇女提供妇科病、乳腺病筛查工作,逐步优化筛查项目、

完善筛查流程、加强疾病分析及信息化运用,多渠道开展对困难重症妇女的救助,促进妇科病、乳腺病筛

查率有所提高.加大对危及妇女生命健康疾病防治、医治和发病原因研究力度.(责任单位:各区县政

府、市卫生计生委、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总工会、市妇联、市

科委)

(４)提高女性健康自我保护能力.大力开展职业病防治知识宣传,提高女职工自我保护意识.加大

职业安全监管力度,降低女职工职业病的发生,对患有职业病的女职工给予及时、有效治疗.建立完善

生殖健康教育服务机构协调机制,为青春期少女提供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对未婚人流的青春

期少女提供心理援助.研究未婚和处于非婚姻状态女性的性健康服务需求,加强监测指导,完善和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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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健康公共服务渠道.提高围绝经期女性的健康水平,在体检项目和医疗就诊环节中充分考虑年龄因

素对女性的影响.落实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政策,强化艾滋病母婴阻断干预,为艾滋病、性病患者提

供及时有效的诊疗服务.(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市体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市科

协、市安全监管局、市教委、市妇联)

(５)倡导女性健康生活方式.加强科学健身理念宣传,推广适合女性特点的体育健身项目,培育女

性健身社团,满足女性体育健身需求,提高妇女健身素养.开展健康和营养知识的普及教育和宣传,加

强合理膳食指导,提高女性的营养水平.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和理念,建立和完善社区妇女心理咨询

和干预网络,加大对女性心理健康问题(如职场抑郁、产后抑郁等)的防治和干预,提高女性心理调适能

力.建立妇女常用消费品类别、品种目录和质量监控指标体系,强化质量监督措施,及时发布保健食品、

药品、化妆品抽查的不合格产品信息,提高妇女用品安全水平.(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市体育局、市

食品药品监管局、市质量技监局、市工商局、市科协、市文广影视局、市新闻出版局、市总工会、市妇联、团

市委)

６．权益保障:加大妇女权益保障力度,优化妇女友好型发展环境

主要指标:

(１)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类公益广告制作和播放数量逐年增加.(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

市文广影视局、市新闻出版局、市工商局)

(２)多部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体系覆盖率达１００％.(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高法院、市妇联)

(３)出生人口性别比降低.(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市公安局)

(４)杀害、强奸、伤害、侮辱、拐卖妇女刑事案件发生数得到控制.(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策略措施:

(１)营造自觉保障妇女权益的社会氛围.深入开展宣传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知识,多渠道、多

形式开展专项普法活动,普及与妇女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

氛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

法»,细化和落实相应的配套措施,推动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开展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从源头上

依法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加强对妇女权益问题的调查研究,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应的法规政策.(责任单

位:市司法局、市政府法制办、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市妇联、市政府新闻办、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

员单位、各区县政府)

(２)健全媒体性别平等监督机制.将制作和宣传旨在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的广告纳入社会

公益类广告制作总体计划,推进传媒主动承担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职责,逐步实现性别平等审视的

制度化和常态化.遏制大众媒体中歧视女性的现象,建立监测督查机制,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有效运用新闻发言人制度,发挥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网络、微信等媒体宣传导向作用,及时向社会发

布有关妇女发展和权益保障的重要信息.发挥群团组织作用,整合行业组织、专业性社会团体资源优

势,为妇女发展创设友好型舆论环境.(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政府新闻办、市文广影视

局、市新闻出版局、市工商局、市妇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３)加大反家庭暴力工作力度.广泛开展法治宣传,增强全社会自觉抵制家庭暴力的意识和家庭成

员自我保护的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要求,落实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政府责任,探索

和建立符合上海市情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多部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反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惩处、救

助一体化工作体系,减少家庭暴力发生数.建立家庭暴力接警分性别数据平台,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率保

持在１００％.加强对司法机关、民政部门、妇联干部、医务人员、学校教师的业务培训.建立社会服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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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指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反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反对家庭暴力的项目,

参与家庭纠纷调处.(责任单位:市高法院、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市妇联、市卫生计

生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区县政府)

(４)严格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强化政府责任,坚持标本兼治,推进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

健全宣传倡导、利益导向、全程服务、整治“两非”和统计监测的长效工作机制,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

自然状态.加大计划生育执法力度,保障男女儿童平等出生的权利.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

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指导和宣教服务.

(责任单位:各区县政府、市卫生计生委、市公安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５)严查侵害妇女权益的突出案件.加大对侵害妇女人身权益的暴力犯罪和性犯罪的打击力度,开

展多发、易发案件的研究分析,提出防控对策.加强综合治理,加大对拐卖妇女以及组织强迫、引诱、容

留介绍妇女卖淫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为被解救妇女身心康复、回归社会提供帮助.(责任单位:市公

安局、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市民政局、市妇联)

(６)公共场馆设施建设满足女性特殊需求.在公共场馆设计、新建、改建、验收时,加强监管,体现性

别平等意识.聚焦当前硬件建设的重难点,加强“爱心妈咪小屋”建设和规范化管理,鼓励在公共场所和

企事业单位(机构)内设置母婴室或增加母乳喂养设施.修订颁布«上海工程建设规范»和«城市公共厕

所规划和设计标准»,根据实际人流量,细化、增加不同类型公共场所女厕位数量或比例,加大对环卫公

厕和社会公厕男女厕位比的审核和监管力度,有计划地推进公共厕所男女厕位比改建工作,根据家庭照

护需求增设第三卫生间.(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绿化市容局、市文广影视局、市交通委、

市教委、市政府法制办、市总工会、市妇联、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各区县政府)

(二)儿童发展

１．儿童健康:推进优质健康资源建设,保障儿童最大限度享有公共卫生服务

主要指标:

(１)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户籍)稳定在８‰以下,婴儿死亡率控制在７‰以下,新生儿死亡率保持在

６‰以下.(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各区县政府)

(２)０－６岁儿童保健管理率保持在９０％以上.(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

(３)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稳定在９０％以上.(责任单位:市教委、市体育局)

(４)中小学校心理健康辅导室配置率达１００％,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配置率达１００％.(责任单

位: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

策略措施:

(１)优化儿童公共卫生服务和管理.切实保证儿童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不断完善儿童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加强妇幼卫生信息化建设,提升妇幼保健信息便民服务能力.完善儿童保健管理工作规范,

制定口腔等专项保健标准、优化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工作,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保健服务功能,

规范托幼机构保健工作,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９８％以上.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年一

次常规健康体检,优化完善体检项目.重视０－１８岁儿童健康发展全程监测评估,逐步建立相应的基础

数据库.进一步完善残障儿童首诊报告制度,提升残障儿童保健理念,推行政府、医疗机构、家庭、企业、

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供给的保健服务模式.进一步加大儿科医生、儿童保健医生培养力度,加强公共卫生

薄弱领域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并合理配置产科、儿科医疗资源.加强儿童重大健康问题基础研究,积极

探索妇幼人群预防保健的有效策略和措施.(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教委、市残

联、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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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提高妇幼公共医疗资源使用效率.进一步推进妇幼保健机构建设规范化、网络化,在推行“医疗

联合体”的基础上,整合不同层次的妇幼保健医疗资源,提升二级综合医院和社区医院妇幼保健医疗质

量.推进母婴保健梯度有序服务,实行孕产妇、儿童属地化服务、分级诊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

做好产科、儿科服务项目收费调整,强化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产科、儿科服务功能,积极扶持符合政策的社

会医疗机构开办儿科服务.逐步试行“１＋１＋１”分级诊疗制度,优先满足６岁以下、患慢性病或残障儿

童与社区家庭医生签约.(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３)提升出生人口素质.不断完善融婚前保健、孕前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和诊治

等为一体的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围孕产期保健与教育,开展孕产妇营养监测和指导.

完善新生儿疾病筛查、诊断和治疗的质量监控,继续加大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和新生儿听力筛查

工作力度.进一步推动儿童罕见病防治工作.规范危重新生儿会诊抢救转运工作,促进市内危重新生

儿会诊抢救中心可持续运营.(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市财政局)

(４)促进儿童体质健康.重视儿童的健康参与,加大健康教育宣传,普及用眼卫生、口腔保健、膳食

营养、体育锻炼等常识与技能.改善学校和社区内儿童活动场所与体锻设施,强化“家庭－学校－社区”

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保证儿童每天在校体育锻炼不少于１小时,引导儿童参与社区体育活动.持续改善

防止儿童肥胖和近视的外部环境和生活方式,中小学生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新发病率得到有效控制,建立

儿童近视情况数据库并动态管理.儿童龋齿充填构成比达到４０％.改善中小学生睡眠状况,保证小

学、初中、高中生每日睡眠分别不少于１０小时、９小时、８小时.(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市教委、市体

育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５)促进儿童心理健康.整合优化医院、学校和社区心理健康机构,以及专业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评估、干预和转介机制.加强学校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加大学校心理健康从

业人员培训与管理,逐步完善心理健康教师聘用、考核与晋升制度.针对儿童家长开展各种形式心理健

康教育,特别是针对新婚期及孕期夫妇要加强儿童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加快儿童心理健康研究,开展本

土化儿童心理健康评估工具研制,逐步建立儿童心理健康监测数据库,监测青少年自杀和自伤性入院状

况.(责任单位: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团市委)

(６)重视青少年生殖健康.开展适龄儿童的生殖健康教育,加强幼儿园、小学的生殖保健与性健康

教育.优化青春期性教育课程,加强引导,进一步提高中小学生的生殖保健意识与能力,预防少女妊娠

和少女人流发生,在中小学校广泛开展预防艾滋病工作.设立青少年生殖健康公益咨询热线.监测少

女人流与少女生育状况.(责任单位: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团市委、市妇联)

２．儿童教育:实施高位优质均衡教育,进一步提高儿童受教育水平

主要指标:

(１)符合条件的３－６周岁儿童毛入园率达到９８％以上.(责任单位:市教委、各区县政府)

(２)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阶段毛入学率达到９９％以上.(责任单位:市教委、各区县政府)

(３)高中阶段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毛入学率达到９７％.(责任单位:市教委、各区县政府)

(４)０－１８岁儿童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率达到９０％以上.(责任单位: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市

总工会、市妇联)

策略措施:

(１)引导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分层递进、涵盖课

内、课外、网络的中小学德育内容和德育工作体系,推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帮助

儿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养成文明行为习惯.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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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在德育中的重要作用.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积极推动

实施上海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成果展示项目.(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市妇

联、中福会、市关工委、市司法局、市高法院、市检察院)

(２)满足学龄前儿童教育需求.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根据人口趋势,科学规划幼儿园建设,不断提升

学前教育质量,加大学前教育新进教师培养培训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区县按照保教结合理念,探索学前

教育向前延伸,逐步满足适龄儿童家庭对学前教育的多层次需求.增设学前特殊教育点,鼓励社会力量

兴办学前特殊教育机构,增加专业化特殊教育供给.(责任单位: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市残联、市发展

改革委、中福会、市妇联、各区县政府)

(３)保障儿童获得公平优质的义务教育.推进郊区新城、大型居住区配套学校建设,以及义务教育

阶段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新优质学校集群式办学,扩大郊区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每一所学校的办学水

平.推动教师队伍学历水平进一步提高.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师德师风和教学能力.改善学校教

师性别失衡状况,提高新增教师中男性比例和小学男教师比例.加快推进特殊教育发展,进一步完善特

殊教育体系和特殊儿童评价体系,深化医教结合,实施融合教育,全面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特教学校达标

建设,建立并完善随班就读、送教上门工作管理规范,确保特殊儿童获得教育康复的可及性,符合条件的

残疾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９８％以上.(责任单位:市教委、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卫生计

生委、市残联、各区县政府)

(４)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深入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积极推进中小学基于课程标准

的教学与评价工作.深化课程教材和教学改革,开展启发式、探究式、研究式教学方法改革试点,修订课

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改进作业设计,加强考试命题研究.完善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尊重学

生个性发展,强化兴趣爱好和创造性思维培养,以科学的教育质量观评价中小学生的发展状况.引导家

长减轻中小学生课外学业负担.(责任单位:市教委、市妇联)

(５)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水平.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优质、多样、特色发展,鼓励高中开展创新素质培

育探索和实践,加强对学生学涯和生涯的规划指导,高中阶段符合条件的新生入学率达到９７％.完善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建立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程

序透明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模式.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高办学水平,普通高中根据需要适当

增加职业技术教育内容.加强高中阶段残障儿童转衔教育,注重社会适应性及职业技能培训.(责任单

位:市教委、市残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６)深化家庭教育指导.注重发挥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的统领作用,进一步理顺家庭教育工作领导体

制,加强公共政策支持力度,提高家庭教育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

家庭教育指导模式,推动区县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建设,提高各级各类家长学校办学质量,巩固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长效机制.发挥学校对家庭教育指导的主体作用,探索将家庭教育纳入社区教育平台.推动

家庭教育立法进程,明确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促进家庭教育工作的科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规

范０－３岁儿童早期教养指导服务和管理,完善早期教养指导服务网络,增强社区早教指导服务机构作

用,支持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早期教养指导服务,探索多样化的早期教养指导方式,提高０－３岁儿童科学

育儿指导率,增强家长科学育儿能力.(责任单位: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市政府法制办、市总工会、市

妇联、各区县政府)

(７)构建校外育人共同体.进一步完善区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校外教育立法

研究.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高效管理的校外教育资源配送服务机制,促进馆校合作、社校合作和校

际合作.构建组织规范化、内容序列化、形式多样化、资源社会化、运作科学化、服务人性化的全方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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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育体系.推动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规范化管理.持续开展学生创新和实践基地建设工程,加强社

区实践指导站等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加强校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打造线上线下互动的优秀社会实践项

目品牌,积极探索学生社会实践评价机制,着力培养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中

外儿童交流,开拓国际视野,提高儿童国际交流、理解、合作和竞争能力.(责任单位:市教委、市文明办、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外办、团市委、中福会、市关工委、各区县政府)

３．儿童福利:构建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不断提高儿童生活水平

主要指标:

(１)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投保率保持在９６％以上.(责任单位:市教委、市红十字会)

(２)残疾儿童康复服务补贴标准逐步提高.(责任单位:市残联)

(３)实现贫困家庭儿童文化福利补贴全覆盖.(责任单位:各区县政府)

(４)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适时逐步提高.(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策略措施:

(１)健全儿童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儿童医疗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在儿童医疗保障

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优化儿童参保流程,简化投保方式.继续健全和完善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工作,

扩大医疗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引导、支持并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儿童医疗救助工作.(责任单位:市

卫生计生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民政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市红十字会)

(２)进一步完善困境儿童保障制度.建立困境儿童发现机制,设立各类困境儿童档案,全面动态掌

握各类困境儿童群体的基本状况,实施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残障儿童社会支持服务网

络,加快专业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社区服务机构的功能.建立医学诊断和身心康复干预相融合的一体

化服务模式,促进残障儿童就近体检与康复训练.加大对患重病、罕见病儿童和其家庭的支持力度.深

入开展流浪儿童救助和保护工作,以专业服务方法介入街头流浪儿童的救助,为机构内流浪儿童提供文

化和法治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等专业救助保护服务.积极协助流出地政府做好流浪儿童的返乡安

置.(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残联、市卫生计生委、市教委、市红十字会、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

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各区县政府)

(３)切实保障困境家庭儿童发展机会.着力做好低保家庭和支出型贫困家庭儿童的教育扶助工作.

强化贫困家庭儿童课外文化学习扶助,丰富贫困家庭儿童精神文化生活,为贫困家庭儿童提供文化福利

补贴,并逐步提高补贴力度.增强贫困儿童父母的就业意识与就业能力,提升其家庭育儿的经济能力.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教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委、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市财政局、团市委、

市妇联、市关工委、各区县政府)

(４)完善支持孤儿发展的服务体系.建立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完善和规范孤残

儿童家庭寄养工作,探索有效培养院内孤儿心理与社会性健康发展的办法,积极协助孤儿成年后融入社

会.切实做好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和社会组织(机构)为社会散居孤儿投

保意外伤害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或补充保险.(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教委、市财政局、市残联、市红十字会、各区县政府)

(５)深化面向流动儿童的服务体系.进一步强化对流动儿童营养、保健、医疗、安全、心理与教育问

题的重视,保障流动儿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努力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提升流动儿童家长

科学育儿能力,开展面向流动儿童和家长的法治教育和宣传.(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市

教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各区县政府)

(６)推动儿童福利组织和工作者队伍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各类困境儿童和困境家庭儿童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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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和服务,推动儿童福利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提升专业水平.积极引导儿童服务人员学习社

工知识,提升专业服务意识与能力.在各类儿童福利服务机构开发社工专业岗位,聘用专业社工.推广

使用«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团市委、市妇联、各区县

政府)

４．儿童安全:完善多维立体的保护网络,确保儿童安全快乐成长

主要指标:

(１)５岁以下儿童意外死亡率控制在１．５‰以内.(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市教委、市公安局、各

区县政府)

(２)上市后儿童专用药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９８％以上.(责任单位: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３)儿童受暴力犯罪侵害的比率逐年下降.(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策略措施:

(１)增强儿童安全意识与自护能力.强化幼托机构和中小学校的安全意识,深化各级各类学校和幼

托机构安全教育课程建设,推动«公共安全行为指南»进课程、进课堂,进一步提升安全教育教材的系统

化与科学化水平.积极探索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安全教育形式与方法,加强家校互动,创建公共安全

体验场馆,增强安全教育的实践性与实效性.(责任单位: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市公安局、团市委、市

妇联、各区县政府)

(２)严控儿童意外伤害.建立健全全市统一的儿童意外伤害监测系统和报告制度.在中小学队会、

班会及家庭教育中增加对预防和控制儿童伤害的内容,发放家庭应急包,提升家庭监护儿童的意识与能

力.增加儿童安全如厕的设施,健全社区儿童健身设备、游乐设施、室内儿童游乐场所及游乐设施安全

标准与检查制度,确保设施安全.(责任单位:市质量技监局、市卫生计生委、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

绿化市容局、市教委、市公安局、市安全监管局、市体育局、团市委、市妇联)

(３)提升儿童食品、用品、药品安全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将儿童食品、用品、药品纳入质量监督专项

抽查,重点关注儿童安全座椅、校服,以及校园饮用水的安全质量,严控不合格率.强化校园食品安全教

育,中小学生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知晓度达到８７分以上,加强对校园连锁超市、学校食堂和供餐企业的监

管,严格控制校园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数.加强儿童安全用药宣传,加强儿童用药不良反应监测,着力健

全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和监测体系,完善相应的调查评估程序与补偿处置工作.(责任单位:市卫生

计生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质量技监局、市教委、市水务局、市商务委、市安全监管局、市财政局)

(４)强化校园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及其周边安全监控.完善校园周边安全巡逻管控责任制,定期在

全市各中小学与幼托机构进行安全检查及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加强校车安全规范管理,定期对校

车安全与驾驶人进行车检、行车监管.强化校园安保队伍建设,提升校园安保队伍的专业化能力.推进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安全工作规范化建设,定期检查其安全工作.(责任单位:市教委、市公安局、市工商

局、各区县政府)

(５)确保儿童网络与社区安全.引导儿童健康上网,在中小学校和幼托机构建立非营业性的绿色上

网场所,保障儿童安全快乐上网的权利.加大依法严厉打击网吧违规接纳儿童上网的力度,将网吧接纳

未成年人违规查处率严格控制在１％以内.探索儿童手机上网安全保障办法,引导儿童、家长正确认识

手机上网对儿童的影响.教育儿童正确辨识并面对互联网中可能出现的暴力、色情、欺诈等危害儿童身

心健康的内容.加大依法严厉打击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和其他不适宜接纳未成年人场所违法接

纳未成年人的力度.(责任单位:市文广影视局、市公安局、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文明办、市教委、

市工商局、市妇联、团市委、市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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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完善儿童虐待问题处置办法.建立儿童虐待问题强制报告制度,进一步健全基于社区的儿童保

护体系和保护工作流程.完善对被举报监护人监护行为与监护能力的调查评估办法,建立可操作的监

护权干预与转移办法,依法剥夺严重虐待儿童的监护人的监护资格,探索为受到监护侵害的未成年人提

供国家监护服务,确保每一个儿童都能得到适当监护.(责任单位: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市民政局、市

公安局、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团市委、市妇联、各区县政府)

(７)预防和惩治针对儿童的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拐卖、绑架、强奸、故意伤害、性侵等严重侵犯

儿童人身权利和胁迫、诱骗、利用儿童犯罪的刑事犯罪.依法从严打击操纵、教唆儿童乞讨、卖淫、扒窃

等伤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行为.积极防范、制止儿童实施针对其他儿童的欺凌和违法犯罪活动.(责任单

位:市公安局、市教委、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市妇联、团市委)

５．成长环境:营造儿童友好型环境,支持儿童全面有个性发展

主要指标:

(１)每位中小学生每学年参加２次以上科普教育基地探究实践活动.(责任单位:市教委、市科委、

市科协)

(２)儿童图书阅读率提高.(责任单位:市新闻出版局、市教委、市文广影视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委

宣传部)

(３)街镇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设置儿童之家或儿童活动场所全覆盖.(责任单位:各区县政府、市

民政局、市文广影视局、市文明办)

(４)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率.(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团市委、市教委、各区县政府)

策略措施:

(１)建设适宜儿童的优良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节能减排,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城市.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完善环境质量监测与信息发布,加大

PM２．５综合治理,扩大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公共设施配套建设要充分考虑儿童需求,营造儿

童宜居的绿色家园.广泛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和宣传活动,提升儿童和家长的环保意识,鼓励儿童和家长

参与环保公益活动.(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绿化市容局、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水务局、市妇联、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２)拓宽儿童社会参与的领域.发挥少先队、共青团组织的主导作用,深化儿童社会参与平台的建

设,培养儿童参与社会的能力与水平.尊重儿童的主体性,在各项与儿童有关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注重倾

听和吸纳儿童的意见与建议,保障儿童对影响其本人和群体的各类事项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大力弘

扬志愿服务精神,加强学校和社区的工作对接,组织和引导儿童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公益实践活动,力所

能及参与城市建设,确保高中阶段、初中阶段、小学高年级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分别不少于６０学时、３０
学时、１０学时.(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团市委、市教委、市政府法制办、市妇联)

(３)加快建立儿童创新意识和科学素养培育机制.深入推进“科学种子计划”等各类儿童科技人才

培养计划和儿童科技创新品牌活动,培养激发儿童的科学态度、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全面提升儿童科

学素养.推进科普教育基地建设,优化儿童参加各类社会实践场馆基地活动“一卡通”信息管理系统.

积极构建学校、专业机构等社会各方的合作机制,开发多学科、多层次的可共享科学教育资源.推动建

立上海青少年科创教育孵化基地.(责任单位:市科委、市科协、市教委、中福会)

(４)推进儿童阅读环境建设.推动优秀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向不同年龄段儿童提供符合心智发

展特征的图书,为家长选择图书提供建议和指导.探索将阅读指导纳入学校和社区教育,培养儿童阅读

习惯,确保儿童每天不少于半小时的阅读时间.增加对区县少儿图书馆,学校、社区少儿阅览室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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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为儿童提供便利的阅读服务.推进实施青少年人文经典读书工程和亲子阅

读推广计划,利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海儿童论坛、小伙伴读书会等平台推动儿童阅读的普及,提高儿童

阅读水平和质量.(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新闻出版局、市文广影视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教委、团市委、市妇联、中福会)

(５)构筑优质儿童文化信息环境.完善法律监控和审查机制,严厉查处和整治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

违法广告、读物、音像和网络产品,保护儿童免受不良文化信息影响.控制对儿童伤害事件受害儿童的

过度报道.反对利用儿童开展商业广告和商业演出活动,切实保护儿童隐私.加强面向儿童的文化产

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建设,鼓励、扶植健康向上的儿童歌曲、戏曲、影视、舞台剧、动漫、电子游戏等优秀文

化产品创作和推介,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向儿童传播.继续办好上海国际少年儿童文化艺术

节、全国优秀儿童剧展演、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积极鼓励在上海电视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市文学

艺术奖等重大文化活动中推广优秀儿童作品,促进儿童国际文化交流.(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委网

信办、市文明办、市文广影视局、市新闻出版局、市工商局、市教委、市政府外办、中福会)

(６)提高儿童闲暇生活质量.保证儿童每天享有自主支配闲暇时间不低于１小时.将闲暇指导渗

透于学校和社区教育,引导家长、儿童树立正确的闲暇价值观,有效提升儿童闲暇活动的时间与品质.

推进社区儿童活动场所建设,推动街镇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设置儿童之家或儿童活动场所,加强社区

(街镇)适合儿童健身设施的配备,提高使用率.切实加强儿童文化活动场所建设与管理,积极推动各类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益性文化、科技设施向儿童免费开放.举办上海国际少儿生活方式展,推动儿童

形成科学的生活方式.引导和培育各类儿童社团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外活动.(责任单位:市教委、

市文广影视局、市民政局、市科委、市体育局、市文明办、中福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各区县政府)

(７)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防控体系.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建立健全有效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控体系.完

善涉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控制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率与监禁刑率,推动公检法司未成年人案件专办机制

联动建设与均衡发展,着力推动未成年人警务建设,加强跟踪回访,完善社会观护体系,加大社区矫正、

考察帮教工作,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就学、就业权益.进一步加强少年

法庭规范化建设,积极探索推进少年法院的创设.推动«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出台.(责任单

位: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市教委、团市委、市关工委)

(８)健全儿童权益保障网络.进一步完善与儿童相关的法规、政策体系和司法制度.构筑全社会参

与的儿童权益保护工作体系,为儿童提供专业化维权服务,有效保障儿童合法权益.确保各级法律援助

机构优先提供儿童法律援助,进一步扩大儿童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完善和加强维权教育,提高儿童依法

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学校、社会、家庭对维护儿童权益的认识和实践能力.(责任单位:市政府法制

办、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市教委、团市委、市妇联)

四、实事项目

(一)在现有的定点医疗机构网上挂号系统上,建立全市妇科病、乳腺病筛查预约平台(责任单位:市

卫生计生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二)提升妇幼保健机构能级(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各区县政府)

(三)增加新生儿救护专用车辆(责任单位:市卫生计生委、市财政局)

(四)依托救助管理站、其他社会福利机构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场所(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财

政局)

(五)建立上海市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中心(责任单位:市检察院)

(六)建设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责任单位:市文广影视局、市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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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实施

１．以规划统领全市妇女儿童发展.本规划是市政府的专项规划,是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行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实施方案,是指导本市妇女儿童发展的行动纲

领.本规划受益对象为本市常住人口中的妇女儿童.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各区(县)政

府是本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应根据部门、地区的实际,制定本规划的实施方案,与部门专项规划、地区

总体规划相衔接,同步实施、同步监测、同步评估、同步完成.

２．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组织实施本规划是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市、区(县)政府将促进妇

女儿童发展的相关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和绩效考核、工作评估、专项督查体系.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

会各成员单位按照规划责任分工,主动履职,各尽其责,做到规划实施有领导协调小组,有定期沟通研究

制度,有年度总结计划机制,有多部门合作模式,落实到本部门的年度考核、基层指导和专项检查等工

作中.

３．保障规划实施的经费投入.市、区(县)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各成员单位应当将规划实施所需

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财政部门确保本规划重大实事项目资金落实到位;区(县)财政

按照所在地区妇女人均２．５元标准(低于２．５元的要达到２．５元,高于２．５元可按照财力情况确定)、儿童

人均１．５元标准(低于１．５元的要达到１．５元,高于１．５元可按照财力情况确定),匹配工作经费(１８岁以

下女童的人均经费按照所在地区儿童人均标准予以保障).

４．加大规划实施的宣传力度.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区(县)政府在充分利用各自宣

传资源和网络,以多渠道、多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基本原则贯彻落实

的成效,宣传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实施状况,宣传妇女在经济参与和政治社会参与

中的作用和贡献.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要定期通过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发布上海妇女儿童发展状况.

５．发挥妇儿工委的合力优势.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本规划的实施,要充分

发挥各成员单位的资源优势和工作合力,加强多部门合作和协作,共同提高规划实施的整合力和执行

力.进一步发挥好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所属统计协调专业委员会、专家评估专业委员会和维权协调

专业委员会的专业技术力量,以及下设办公室、妇女工作组、儿童工作组的专职协同力量.

６．强化妇儿工委的工作规范.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每五年配合市政府召开妇女儿童工作会议,

定期召开年度全体委员会议,通过责任分工制、督促检查制、监测评估制、示范试点制、达标排序制等,推

进本规划按期达标.加强主管考评机制,对成员单位和区(县)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规划实施情况开展

述职评议.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各级妇儿工委应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立法监督和视察调研,定期就涉及

妇女儿童权益的重难点问题进行专题检查.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每五年评选一次“上海市实施妇女

儿童发展规划先进集体(个人)”、“上海市儿童工作白玉兰奖”,表彰规划实施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举办妇女发展和儿童发展国际论坛,促进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７．加强妇儿工委的队伍建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各区(县)、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为本区

(县)、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配备若干名专职工作人员,培育一支专业性强的专

职队伍.市和区(县)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应当加强对成员单位联络员、办公室专职干部、统计监测人

员、专家评估人员和维权工作人员的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

８．建立和完善性别平等与儿童优先审视自检机制.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区(县)妇

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及相关政府部门在制定(修订)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出台政策、编制规划、布置计划

时,应当注重性别差异及儿童利益分析,自检自审可能对男性、女性及儿童造成的影响,并根据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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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合理合规调整;立法部门、法制办在对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技术标准等草案审

核时,应当加强性别平等与儿童优先内容的审视.

(二)监测评估

１．完善分性别、分年龄统计制度.建立全社会分性别、分年龄统计制度是全面监测男女两性及儿童

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是否得到公平、公正发展机会和公共资源,是实现性别平等、儿童优先发展的重要

基础.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区(县)政府应当增强分性别、分年龄统计意识,将分性别、

分年龄统计纳入本系统、本地区部门常规统计和统计调查制度.市统计局要进一步推进、指导和监督各

部门、各地区及各行业完善分性别、分年龄指标体系,并纳入经济和社会综合统计制度,按照共建共享的

原则,指导各部门、各区(县)充分运用分性别、分年龄数据开展相关政策及项目分析,定期向社会发布分

性别和分年龄的统计状况.

２．加强监测与评估工作领导.开展统计监测和评估督导是实施规划的重要工作手段.通过监测与

评估,及时掌握规划目标完成进度和程度,为准确反映妇女儿童发展状况和变化,客观评价规划实施成

效,科学预测发展趋势提供事实依据.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会议负责协调、监督本规划监测与评

估工作,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２１年组织开展本规划中期和终期评估工作.由市统计局牵头的统计协调专业委

员会负责制定分级、分类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及建立妇女儿童状况综合统计报表制度;开展市、区(县)

统计监测培训,指导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区(县)政府做好年度统计监测工作;收集、审

核监测数据,分析、判断监测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交市级年度统计监测报告和数据报表.由市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的专家评估专业委员会负责制定本规划中期和终期评估工作方案,对市妇女儿

童工作委员会部分成员单位和区(县)规划实施情况组织评估督导,提交专家评估报告.由市妇联牵头

的维权协调专业委员会负责对实施妇女儿童相关法律法规中的重难点问题进行监测、协调和解决.市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在各成员单位和各区(县)规划中期、终期自查自评的基础上,组织开展本规划评估

督导工作,向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递交本规划市级中期、终期评估报告.

３．提高统计监测工作水平.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应当将本规划统计监测与本系统部

门年度常规统计工作相结合,落实专人负责;确保监测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达标判断的客观性,加强趋

势分析和监测结果运用.各区(县)政府应当健全监测工作机构和机制,将统计监测工作列入责任部门

考核内容;认真做好年度统计监测工作,发挥监测数据作用,推动各责任部门采取干预措施,推动有效实

施本规划.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各区(县)政府应当按时向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市

统计局提交本规划年度统计监测报告和数据报表.

４．提高评估督导工作实效.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应当完善相应的规划实施情况自查

自评制度;根据本规划目标任务责任分工,结合卫生监测、教育督导、劳动监察、质量监督、工商检查、警

务监督等程序,对本系统规划实施状况进行达标判断和评估,查找不足、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各区(县)

应当完善本规划评估工作机制,制定评估工作方案;在自查自评、专家评估、上级考评、条块互评的基础

上,实行受益主体评价和第三方机构参与评估,发现突出问题,采取干预措施,加大发展力度.市妇女儿

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和各区(县)政府应当按时向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提交本规划中期和终期评

估报告.

附件:«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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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三五”规划»
主要指标分类

优先发展领域 主要指标 指标分类 责任单位

妇
女
部
分

１．科教文化

(１)男 女 两 性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的 差 距

缩小.＊
约束性指标 市教委

(２)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中男女比例的差距

缩小.＊
评估性指标

市人力资源 社 会 保 障

局、市委组织部

(３)女性人力资本贡献率有所提高. 评估性指标 抽样调查

(４)促进女性科学素质达标率与公民科学

素质达标率同步提高.
预期性指标 市科协、市科委

２．经济参与

(１)劳动参与率的男女性别比缩小.＊ 预期性指标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２)城镇女性从业人员的比重保持在４０％
左右.＊

约束性指标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３)男女收入比缩小.＊ 预期性指标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４)国有企业和本市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

会成员和女性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逐步

增加.＊

评估性指标 抽样调查

３．政治和社

会参与

(１)市、区(县)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中的女性比例有所提高.＊
约束性指标

市 委 组 织 部、各 区 县

政府

(２)区(县)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

都应配备女干部,市、区(县)党委和政府工

作部门保证不低于５５％的领导班子配备

女干部,并实现逐步提升.

约束性指标
市 委 组 织 部、各 区 县

政府

(３)局级正职、处级正职女干部比例有所

提高.
约束性指标

市委组织部、市妇女儿

童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

位、各区县政府

(４)村委会中正职女性比例有所提高. 约束性指标 市民政局

(５)法人代表为女性的社会组织比例逐步

提高.
预期性指标

市妇联、市民政局、各区

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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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领域 主要指标 指标分类 责任单位

妇
女
部
分

４．家庭福利

(１)女性幸福指数提高. 评估性指标 抽样调查

(２)托育公共服务覆盖面逐步扩大. 预期性指标
各区县政府、市妇联、市

教委、市卫生计生委

(３)低保、低收入家 庭 社 会 的 保 障 水 平

提高.
约束性指标

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５．身心健康

(１)女性平均期望寿命(户籍)保持稳定.＊ 约束性指标
市卫生计生委、各区县

政府

(２)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１２/１０万以下.＊ 约束性指标
市卫生计生委、各区县

政府

(３)婚前医学检查率有所提高. 预期性指标
市卫生计生委、各区县

政府、市民政局

(４)女性保健食品质量抽查合格率达到

９６％以上,药品、化妆品质量抽查合格率达

到９８％以上,日用消费品质量安全抽查复

查合格率达到１００％.

约束性指标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

质量技监局

６．权益保障

(１)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类公益广

告制作和播放数量逐年增加.
预期性指标

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影

视局、市新闻出版局、市

工商局

(２)多部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体系

覆盖率达１００％.
约束性指标

市公安局、市高法院、市

妇联

(３)出生人口性别比降低. 约束性指标
市 卫 生 计 生 委、市 公

安局

(４)杀害、强奸、伤害、侮辱、拐卖妇女刑事

案件发生数得到控制.
约束性指标 市公安局

儿
童
部
分

１．儿童健康

(１)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户籍)稳定在８‰
以下,婴儿死亡率控制在７‰以下,新生儿

死亡率保持在６‰以下.＊

约束性指标
市卫生计生委、各区县

政府

(２)０－６岁儿童保健管理率保持在９０％
以上.

约束性指标 市卫生计生委

(３)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稳定在

９０％以上.
预期性指标 市教委、市体育局

(４)中小学校心理健康辅导室配置率达

１００％,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配置率

达１００％.

约束性指标 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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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领域 主要指标 指标分类 责任单位

儿
童
部
分

２．儿童教育

(１)符合条件的３－６周岁儿童毛入园率达

到９８％以上.
约束性指标 市教委、各区县政府

(２)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阶段毛

入学率达到９９％以上.＊
约束性指标 市教委、各区县政府

(３)高中阶段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毛入学

率达到９７％.＊
预期性指标 市教委、各区县政府

(４)０－１８岁儿童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率达到９０％以上.
预期性指标

市教委、市卫生计生委、

市总工会、市妇联

３．儿童福利

(１)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投保率保持在９６％
以上.

预期性指标 市教委、市红十字会

(２)残疾儿童康复服务补贴标准逐步提高. 约束性指标 市残联

(３)实现贫困家庭儿童文化福利补贴全

覆盖.
约束性指标 各区县政府

(４)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适时逐步提高. 约束性指标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４．儿童安全

(１)５岁以下儿童意外死亡率控制在１．５‰
以内.

约束性指标
市卫生计生委、市教委、

市公安局、各区县政府

(２)上市后儿童专用药品质量抽检合格率

达到９８％以上.
约束性指标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３)儿童受暴力犯罪侵害的比率逐年下降. 约束性指标 市公安局

５．成长环境

(１)每位中小学生每学年参加２次以上科

普教育基地探究实践活动.
约束性指标 市教委、市科委、市科协

(２)儿童图书阅读率提高. 评估性指标

市新闻出版局、市教委、

市文广影视局、团市委、

市妇联、市委宣传部

(３)街镇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设置儿童

之家或儿童活动场所全覆盖.
预期性指标

各区县政府、市民政局、

市 文 广 影 视 局、市 文

明办

(４)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率. 约束性指标

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市

公安 局、团 市 委、市 教

委、各区县政府

　标注＊ 的指标为国际通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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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市安全监管局制订的«上海市禁止、限制和

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三批　第一版)»的通知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０日)

沪府办发〔２０１６〕２５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市安全监管局制订的«上海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三批　第一版)»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
(第三批　第一版)

　　«上海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三批　第一版)(以下简称«目录»)由全市禁止部分、

工业区禁止部分、中心城限制和控制部分组成,具体要求如下.

１．总则

１．１(责任体系)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

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党政同责“四级五覆盖”;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

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要求,切实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

１．２(信用体系)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信用信息系统,记录和披露企业的违法行为信息,根据信用状况,实行分类分级、动态监管,建立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领域“黑名单”.

１．３(规划要求)各类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使用设施的布局应当符合城乡规划及产业规划的

要求.

１．４(油气管线)各区县应当把油气管道、燃气管道和危险化学品管道的发展和建设规划纳入城乡规

划,从源头合理布局;加大在役管道的清理占压工作和督促整改的力度.各管道企业应当保障安全生产

投入,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加大设施巡查和隐患排查力度,设置防泄漏、实时检测系统及紧急切断设施,

提高运行管理水平和事故防范及处置能力.

１．５(特定区域)位于本市科技创新中心的产业园区、高校和科研单位等,如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试

剂的,鼓励建设集中的危险化学品仓库,由专业试剂公司运维,统一进行危险化学品的配送和废弃物处

置.涉及危险化学品及其废弃物集中储存设施建设的,需按照相关标准建设并履行相关手续.

１．６(隐患排查)危险化学品企业应当建立完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期进行全面的事故隐患排

查,确定事故隐患等级和治理方案,落实治理方案并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档案.对确定为一级事

故隐患的,应当立即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报告事故隐患的现状,并及时报送风险评估结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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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方案.市、区县两级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制定危险化学品重大事故隐患年度督办治理计划,推进危险

化学品重大事故隐患督办.

１．７(本质安全)危险化学品企业应当切实提高本质安全度.新建的化工建设项目必须设计装备自动

化控制系统,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装置还应设计

装备安全仪表系统.未经正规设计的在役化工装置,企业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复核.

１．８(集中交易)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宜逐步进入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平台从事经营活动,涉及危险

化学品委托储存和运输的,应当将有关购买、销售、储存和运输危险化学品等信息实时输入危险化学品

流动流向监管系统.带有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的集中交易市场和入驻经营企业应当严格划分零售店面

区、专用仓储区、专用停车区,严禁仓储与经营混杂,严禁超量、超范围储存、混存和分装危险化学品.

１．９(定置管理)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含带储存设施的经营、仓储经营)、使用企业涉及危险化学品

仓库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应当对近年来所储存的危险化学品品种和量进行筛选比对,在满足国家有关储

存量、禁忌物储存等要求的基础上,划定区域、仓间储存危险化学品,做到作业场所台账、标签、安全技术

说明书、应急预案等精准、有效,实现危险化学品定品定量、有序周转,实施定置管理.

１．１０(使用环节)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应当依照本市有

关规定取得安全许可.使用量未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３年１次的安

全评价,并将评价报告报属地安全监管部门备案.其他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单

位实施危险化学品配送,使用和储存方式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并根据其所在的行

业、领域,将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品名、数量等信息向卫生计生、教育、科技等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报备;无行

政主管部门的单位应当将有关信息向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报备;使用具有危险特性的化学品

的,在报送行政主管部门之前,还应当根据国家有关物质安全技术说明书的要求,将理化特性、防护措

施、应急措施等信息在本市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登录.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乡镇政府

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所属行业、领域和辖区内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安全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１．１１(运输环节)非本市注册的外省市驻沪经营(起讫地均在本市)的运输企业,应当执行本市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有关备案手续的规定.外省市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进入本市运输时,应当将 GPS信号接

入交通运输部全国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平台,并按照本市规定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区域、路段和时

段运输.

１．１２(责任保险)鼓励危险化学品企业购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进行防灾防损.

１．１３(电子标签)鼓励危险化学品企业采用电子标签等自动识别技术手段,提升危险化学品管理水平.

１．１４(标准化)危险化学品企业应当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２．全市禁止部分

«目录»“全市禁止部分”所列危险化学品,在全市范围内禁止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有关单

位确需使用«目录»“全市禁止部分”所列危险化学品的,应当向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无主管部门

的单位应当向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经认可后,到具有相应资质的危险化学品单位采购,并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单位按公安部门指定的区域、路段和时段配送.

３．工业区禁止部分

３．１国家和市级批准的工业园区、地块和产业基地内,禁止«目录»“工业区禁止部分”所列危险化学

品工业化的生产、储存(含带储存设施的经营、仓储经营)、运输和使用.«目录»“工业区禁止部分”所列

危险化学品,可以以试剂的形式在全市范围内流通,如涉及国家在特定的行业可豁免使用的,按照国家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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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不在国家和市级批准的工业园区、地块和产业基地已建生产企业、仓储经营企业和使用危险化

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应当按照本市有关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逐步调整.确需保留的,应当出具所

在地区县政府予以保留的书面意见.

３．３除杭州湾北岸化工产业带外,各区县原则上不再新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危险化学品

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如确需建设为所在区县产业配套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

生产的化工企业的,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３．４杭州湾北岸化工产业带部分

３．４．１杭州湾北岸化工产业带涵盖上海石化、金山第二工业区、上海化学工业区(含金山分区和奉贤

分区)、奉贤星火开发区等工业园区、地块和产业基地.具体区域,以市经济信息化委公布的范围为准.

３．４．２新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原则上均应当设立在杭州

湾北岸化工产业带,且产业方向应当符合该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符合所在工业园区、地块和产业基地的

详细规划.

３．４．３在杭州湾北岸化工产业带内上海化学工业区区块中,实施光气总量控制,除现有装置改扩建、

主体化工项目配套和产业循环利用需求外,原则上不建设涉及光气、氯的建设项目.环氧乙烷、氨、乙烯

等易燃、有毒气体的生产和大型储罐建设项目应当位于上海化学工业区总体规划控制的重化工区域内.

金山第二工业区实施环氧乙烷总量控制,原则上不再建设涉及环氧乙烷的项目.

３．４．４杭州湾北岸化工产业带应当开展整体性安全风险和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科学评估园区安全容

量和环境承载能力,控制安全风险和污染物排放总量.

３．４．５杭州湾北岸化工产业带应当逐步利用物联网手段强化区域联动联控,建设危险化学品信息监

控平台;建立危险化学品电子标签自动识别系统,为加强危险化学品过程管控和提升应急处理能力提供

技术支撑.

３．４．６杭州湾北岸化工产业带内各工业园区、地块和产业基地的管理机构应当推进园区封闭式管

理,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道路运输、应急监管等联动联控.鼓励各管理机构购买安全生产第三方

技术服务进行安全监管.

３．４．７金山新城设置禁入区,危险化学品车辆全天禁止通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６:００－２０:００
禁止在沪杭公路(朱山路至亭卫南路)通行(持特别通行证车辆除外).

４．中心城限制和控制部分

４．１外环线以内(位于外环线内的国家和市级批准的工业园区、地块和产业基地除外)(以下简称

“中心城”),只允许«目录»“中心城限制和控制部分”所列危险化学品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运输

和储存;未列入«目录»“中心城限制和控制部分”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只可以试剂的形式进行流通.«目

录»“中心城限制和控制部分”所列危险化学品,亦可以以试剂的形式进行流通,并由具有资质的单位实

施配送,使用和储存方式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规定.

４．２中心城指定区域内只允许涉及国计民生的汽油、柴油、溶剂油、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压缩

天然气、新型燃料、制冷剂等和工业气体如氧、氮、氩、氨等危险化学品以专用槽车或厢式货车运输的方

式进行配送,其他危险化学品只可以通过厢式货车运输.

４．３中心城内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单位和工矿商贸企业等使用«危险化学品目录»(２０１５版)所列

危险化学品的,应当按照总则１．１０的相关规定,向行业、领域或属地主管部门进行信息报送.使用未列

入«危险化学品目录»(２０１５版)具有危险特性的化学品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物质安全技术说明书的要

求,准备理化特性、防护措施及应急措施等有关材料,至上海市危险化学品登记办公室进行登录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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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在的行业、领域或属地向主管部门进行信息报备.

５．附则

５．１«目录»所述的生产,是以该危险化学品为主要中间产品或者最终产品的生产.如果在生产过程

中出现列入禁止目录中的难以消除的副产物,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

５．２«目录»所述的经营,不含危险化学品的港口经营.«目录»所述的运输,是指公路运输(不含港区

内的公路运输).

５．３«目录»列举的危险化学品在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时,还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关于危险

化学品的其他规定.涉及需要履行国际公约的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还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要求,到相应的部门办理相应手续.

５．４«目录»自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起施行,«上海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二批)同时废止.

５．５本市将逐步实现危险化学品目录化清单式管控方式,市安全监管局可根据本市实际情况调整

«目录»,并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７日

全市禁止部分

序号

危险化

学品目

录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备注

１ ４０ 八氟异丁烯
全氟异丁烯;１,１,３,３,３Ｇ五

氟Ｇ２Ｇ(三氟甲基)Ｇ１Ｇ丙烯
３８２Ｇ２１Ｇ８ 剧毒

２ ４４ 八氯莰烯 毒杀芬 ８００１Ｇ３５Ｇ２

３ ４５ 八溴联苯 ２７８５８Ｇ０７Ｇ７

４ ２１６ 叠氮化钡 叠氮钡 １８８１０Ｇ５８Ｇ７

５ ２１８
叠氮化铅[含水或水加乙醇

≥２０％]
１３４２４Ｇ４６Ｇ９

６ ２６２ 对硝基苯酚钾 对硝基酚钾 １１２４Ｇ３１Ｇ８

７ ２７３ 多氯二苯并呋喃 PCDFs

８ ２７４ 多氯联苯 PCBs

９ ２７５ 多氯三联苯 ６１７８８Ｇ３３Ｇ８

１０ ３９５

O,OＧ二 甲 基ＧOＧ[１Ｇ甲 基Ｇ２
氯Ｇ２Ｇ(二乙基氨基甲酰)乙烯

基]磷酸酯

２Ｇ氯Ｇ３Ｇ(二乙氨基)Ｇ１Ｇ甲基Ｇ３Ｇ
氧代Ｇ１Ｇ丙烯二甲基磷酸酯;

磷胺

１３１７１Ｇ２１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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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险化

学品目

录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备注

１１ ５８３ ４,６Ｇ二硝基Ｇ２Ｇ氨基苯酚 苦氨酸;二硝基氨基苯酚 ９６Ｇ９１Ｇ３

１２ ５８４ ４,６Ｇ二硝基Ｇ２Ｇ氨基苯酚锆 苦氨酸锆 ６３８６８Ｇ８２Ｇ６

１３ ５８５ ４,６Ｇ二硝基Ｇ２Ｇ氨基苯酚钠 苦氨酸钠 ８３１Ｇ５２Ｇ７

１４ ５９２
二硝 基 苯 酚 [干 的 或 含 水

＜１５％]
２５５５０Ｇ５８Ｇ７

１５ ５９６
二硝基苯酚碱金属盐[干的或

含水＜１５％]
二硝基酚碱金属盐

１６ ５９７ ２,４Ｇ二硝基苯酚钠 １０１１Ｇ７３Ｇ０

１７ ６０６ 二硝基甘脲 ５５５１０Ｇ０４Ｇ８

１８ ６０９ 二硝基间苯二酚 ５１９Ｇ４４Ｇ８

１９ ６１２ 二硝基邻甲酚钾 ５７８７Ｇ９６Ｇ２

２０ ６１３ ４,６Ｇ二硝基邻甲苯酚钠 ２３１２Ｇ７６Ｇ７

２１ ６１４ 二硝基邻甲苯酚钠

２２ ６２１

二硝基重氮苯酚[按质量含水

或乙 醇 和 水 的 混 合 物 不 低

于４０％]

重氮二硝基苯酚 ４６８２Ｇ０３Ｇ５

２３ ６３３ 二亚硝基苯 ２５５５０Ｇ５５Ｇ４

２４ ６５１

二乙二醇二硝酸酯[含不挥

发、不 溶 于 水 的 减 敏 剂

≥２５％]

二甘醇二硝酸酯 ６９３Ｇ２１Ｇ０

２５ ７８８ 氟乙酰胺 ６４０Ｇ１９Ｇ７ 剧毒

２６ ７９２

甘露糖醇六硝酸酯[湿的,按

质量含水或乙醇和水的混合

物不低于４０％]

六硝基甘露醇 １５８２５Ｇ７０Ｇ４

２７ ８５９ 过氯酰氟 氟化过氯氧;氟化过氯酰 ７６１６Ｇ９４Ｇ６

２８ ９５７

环三 亚 甲 基 三 硝 胺 [含 水

≥１５％]

环三亚甲基三硝胺[减敏的]

黑索金;旋风炸药 １２１Ｇ８２Ｇ４

２９ ９５８

环三亚甲基三硝胺与环四亚

甲基四硝胺混合物[含水≥

１５％或含减敏剂≥１０％]

黑索金与奥克托金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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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危险化

学品目

录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备注

３０ ９５９
环三亚甲基三硝胺与三硝基

甲苯和铝粉混合物

黑索金与梯恩梯和铝粉混合

炸药;黑索托纳尔

３１ ９６０

环三亚甲基三硝胺与三硝基

甲苯 混 合 物 [干 的 或 含 水

＜１５％]

黑索雷特

３２ ９６１

环四 亚 甲 基 四 硝 胺 [含 水

≥１５％]

环四亚甲基四硝胺[减敏的]

奥克托今(HMX) ２６９１Ｇ４１Ｇ０

３３ ９６２

环四亚甲基四硝胺与三硝基

甲苯 混 合 物 [干 的 或 含 水

＜１５％]

奥克托金与梯恩梯混合炸药;

奥克雷特

３４ １０１１

季戊 四 醇 四 硝 酸 酯 [含 蜡

≥７％]

季戊四醇四硝酸酯[含水≥

２５％或含减敏剂≥１５％]

泰安;喷梯尔;P．E．T．N． ７８Ｇ１１Ｇ５

３５ １０１２

季戊四醇四硝酸酯与三硝基

甲苯 混 合 物 [干 的 或 含 水

＜１５％]

泰安与梯恩梯混合炸药;彭托

雷特

３６ １１０６ 甲基丙烯酸三硝基乙酯

３７ １２３９

雷汞[湿的,按质量含水或乙

醇 和 水 的 混 合 物 不 低

于２０％]

二雷酸汞;雷酸汞 ６２８Ｇ８６Ｇ４

３８ １２５６ 邻硝基苯酚钾 邻硝基酚钾 ８２４Ｇ３８Ｇ４

３９ １２６１ 磷化钾 ２０７７０Ｇ４１Ｇ６

４０ １２６３ 磷化铝镁

４１ １２６４ 磷化镁 二磷化三镁 １２０５７Ｇ７４Ｇ８

４２ １２６５ 磷化钠 １２０５８Ｇ８５Ｇ４

４３ １２６７ 磷化锶 １２５０４Ｇ１３Ｇ１

４４ １３４０ 六氟化碲 ７７８３Ｇ８０Ｇ４

４５ １３４３ 六氟化硒 ７７８３Ｇ７９Ｇ１

４６ １３５６ 六氯苯 六氯代苯;过氯苯;全氯代苯 １１８Ｇ７４Ｇ１

４７ １３６４ 六硝基Ｇ１,２Ｇ二苯乙烯 六硝基芪 ２００６２Ｇ２２Ｇ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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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１３６５ 六硝基二苯胺 六硝炸药;二苦基胺 １３１Ｇ７３Ｇ７

４９ １３６６ 六硝基二苯胺铵盐 曙黄 ２８４４Ｇ９２Ｇ０

５０ １３６７ 六硝基二苯硫 二苦基硫 ２８９３０Ｇ３０Ｇ５

５１ １３７２ 六溴联苯 ３６３５５Ｇ０１Ｇ８

５２ １４９２ 氯化溴 溴化氯 １３８６３Ｇ４１Ｇ７

５３ １５３０ 氯酸铵 １０１９２Ｇ２９Ｇ７

５４ １５７８
脒基亚硝氨基脒基叉肼[含水

≥３０％]

５５ １５７９

脒基亚硝氨基脒基四氮烯[湿

的,按质量含水或乙醇和水的

混合物不低于３０％]

四氮烯;特屈拉辛 １０９Ｇ２７Ｇ３

５６ １６２９
１,４,５,６,７,８,８Ｇ七氯Ｇ３a,４,

７,７aＧ四氢Ｇ４,７Ｇ亚甲基茚
七氯 ７６Ｇ４４Ｇ８

５７ １７１２ ５Ｇ巯基四唑并Ｇ１Ｇ乙酸

５８ １７４０
三 (２,３Ｇ二 溴 丙 磷 酸 脂)磷

酸盐
１２６Ｇ７２Ｇ７

５９ １８７０ １,３,５Ｇ三硝基苯 均三硝基苯 ９９Ｇ３５Ｇ４

６０ １８７１ ２,４,６Ｇ三硝基苯胺 苦基胺 ４８９Ｇ９８Ｇ５

６１ １８７３
２,４,６Ｇ三硝基苯酚铵[干的或

含水＜１０％]
苦味酸铵 １３１Ｇ７４Ｇ８

６２ １８７４ ２,４,６Ｇ三硝基苯酚钠 苦味酸钠 ３３２４Ｇ５８Ｇ１

６３ １８７５
２,４,６Ｇ三硝基苯酚银 [含水

≥３０％]
苦味酸银 １４６Ｇ８４Ｇ９

６４ １８７６ 三硝基苯磺酸 ２５０８Ｇ１９Ｇ２

６５ １８７７ ２,４,６Ｇ三硝基苯磺酸钠 ５４００Ｇ７０Ｇ４

６６ １８７８ 三硝基苯甲醚 三硝基茴香醚 ２８６５３Ｇ１６Ｇ９

６７ １８７９ ２,４,６Ｇ三硝基苯甲酸 三硝基安息香酸 １２９Ｇ６６Ｇ８

６８ １８８０ ２,４,６Ｇ三硝基苯甲硝胺 特屈儿 ４７９Ｇ４５Ｇ８

６９ １８８１ 三硝基苯乙醚 ４７３２Ｇ１４Ｇ３

７０ １８８３ ２,４,６Ｇ三硝基甲苯 梯恩梯;TNT １１８Ｇ９６Ｇ７

７１ １８８４
三硝基甲苯与六硝基Ｇ１,２Ｇ二

苯乙烯混合物

三硝 基 甲 苯 与 六 硝 基 芪 混

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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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１８８５
２,４,６Ｇ三 硝 基 甲 苯 与 铝 混

合物
特里托纳尔

７３ １８８６
三硝基甲苯与三硝基苯和六

硝基Ｇ１,２Ｇ二苯乙烯混合物

三硝基甲苯与三硝基苯和六

硝基芪混合物

７４ １８８７
三硝 基 甲 苯 与 三 硝 基 苯 混

合物

７５ １８８８ 三硝基甲苯与硝基萘混合物 梯萘炸药

７６ １８８９ ２,４,６Ｇ三硝基间苯二酚 收敛酸 ８２Ｇ７１Ｇ３

７７ １８９０

２,４,６Ｇ三硝基间苯二酚铅[湿

的,按质量含水或乙醇和水的

混合物不低于２０％]

收敛酸铅 １５２４５Ｇ４４Ｇ０

７８ １８９１ 三硝基间甲酚 ６０２Ｇ９９Ｇ３

７９ １８９２ ２,４,６Ｇ三硝基氯苯 苦基氯 ８８Ｇ８８Ｇ０

８０ １８９３ 三硝基萘 ５５８１０Ｇ１７Ｇ８

８１ １８９４ 三硝基芴酮 １２９Ｇ７９Ｇ３

８２ １９０９ 三氧化二氮 亚硝酐 １０５４４Ｇ７３Ｇ７

８３ １９６２ 十溴联苯 １３６５４Ｇ０９Ｇ６

８４ ２００２
２,２Ｇ双(４Ｇ氯苯基)Ｇ２Ｇ羟基乙

酸乙酯

４,４＇Ｇ二氯二苯乙醇酸乙酯;乙

酯杀螨醇
５１０Ｇ１５Ｇ６

８５ ２０２２ 四氟代肼 四氟肼 １００３６Ｇ４７Ｇ２

８６ ２０７７ ２,３,４,６Ｇ四硝基苯胺 ３６９８Ｇ５４Ｇ２

８７ ２０７９ 四硝基萘 ２８９９５Ｇ８９Ｇ３

８８ ２０８０ 四硝基萘胺

８９ ２０９６ 四唑并Ｇ１Ｇ乙酸 四唑乙酸;四氮杂茂Ｇ１Ｇ乙酸 ２１７３２Ｇ１７Ｇ２

９０ ２１２２ 锑化氢 三氢化锑;锑化三氢;睇 ７８０３Ｇ５２Ｇ３

９１ ２１３７ 五氟化磷 ７６４７Ｇ１９Ｇ０

９２ ２１４４ 五氯苯酚 五氯酚 ８７Ｇ８６Ｇ５ 剧毒

９３ ２２０１ 硝铵炸药 铵梯炸药

９４ ２２０４ 硝化淀粉 ９０５６Ｇ３８Ｇ６

９５ ２２０５ 硝化二乙醇胺火药

—７３—(２０１６年第１４期)



序号

危险化

学品目

录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备注

９６ ２２０８

硝化纤维素[干的或含水(或

乙醇)＜２５％]

硝化纤维素[含乙醇≥２５％]

硝化纤维素[未改型的,或增

塑的,含增塑剂＜１８％]

硝化棉 ９００４Ｇ７０Ｇ０

９７ ２２３２ ５Ｇ硝基苯并三唑 硝基连三氮杂茚 ２３３８Ｇ１２Ｇ７

９８ ２２６３ 硝基胍 橄苦岩 ５５６Ｇ８８Ｇ７

９９ ２２７６ 硝基脲 ５５６Ｇ８９Ｇ８

１００ ２２８７

硝酸铵肥料[比硝酸铵(含可

燃物＞０．２％,包括以碳计算

的任何有机物,但不包括任何

其它添加剂)更易爆炸]

１０１ ２３１２ 硝酸脲 １２４Ｇ４７Ｇ０

１０２ ２３２０ 硝酸羟胺 １３４６５Ｇ０８Ｇ２

１０３ ２３４４ 硝酸重氮苯 ６１９Ｇ９７Ｇ６

１０４ ２４９０ 亚硝酸甲酯 ６２４Ｇ９１Ｇ９

１０５ ２５０３ 亚硝酰氯 氯化亚硝酰 ２６９６Ｇ９２Ｇ６

工业区禁止部分

序号

危险化

学品目

录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备注

１ ４

５Ｇ氨基Ｇ３Ｇ苯 基Ｇ１Ｇ[双 (N,NＧ
二甲基氨基氧膦基)]Ｇ１,２,４Ｇ
三唑[含量＞２０％]

威菌磷 １０３１Ｇ４７Ｇ６ 剧毒

２ １１ ２Ｇ氨基苯胂酸 邻氨基苯胂酸 ２０４５Ｇ００Ｇ３

３ １２ ３Ｇ氨基苯胂酸 间氨基苯胂酸 ２０３８Ｇ７２Ｇ４

４ １４ ４Ｇ氨基苯胂酸钠 对氨基苯胂酸钠 １２７Ｇ８５Ｇ５

５ ４１ 八甲基焦磷酰胺 八甲磷 １５２Ｇ１６Ｇ９ 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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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２

１,３,４,５,６,７,８,８Ｇ八氯Ｇ１,３,

３a,４,７,７aＧ六氢Ｇ４,７Ｇ甲撑异

苯并呋喃[含量＞１％]

八氯六氢亚甲基苯并呋喃;碳

氯灵
２９７Ｇ７８Ｇ９ 剧毒

７ ４３

１,２,４,５,６,７,８,８Ｇ八氯Ｇ２,３,

３a,４,７,７aＧ六 氢Ｇ４,７Ｇ亚 甲

基茚

氯丹 ５７Ｇ７４Ｇ９

８ ８８ 苯胂化二氯 二氯化苯胂;二氯苯胂 ６９６Ｇ２８Ｇ６ 剧毒

９ ８９ 苯胂酸 ９８Ｇ０５Ｇ５

１０ ９９
１Ｇ(３Ｇ吡啶甲基)Ｇ３Ｇ(４Ｇ硝基苯

基)脲
１Ｇ(４Ｇ硝基苯基)Ｇ３Ｇ(３Ｇ吡啶基

甲基)脲;灭鼠优
５３５５８Ｇ２５Ｇ１ 剧毒

１１ １２０ 丙基胂酸 丙胂酸 １０７Ｇ３４Ｇ６

１２ １４４ 丙烯醛[稳定的] 烯丙醛;败脂醛 １０７Ｇ０２Ｇ８

１３ １５５ 丙烯亚胺
２Ｇ甲基氮丙啶;２Ｇ甲基乙撑亚

胺;丙撑亚胺
７５Ｇ５５Ｇ８ 剧毒

１４ １６９ 醋酸三丁基锡 ５６Ｇ３６Ｇ０

１５ １７８ 碲化镉 １３０６Ｇ２５Ｇ８

１６ ２４１ ３Ｇ丁烯Ｇ２Ｇ酮 甲基乙烯基酮;丁烯酮 ７８Ｇ９４Ｇ４ 剧毒

１７ ２５８
１Ｇ(对氯苯基)Ｇ２,８,９Ｇ三氧Ｇ５Ｇ
氮Ｇ１Ｇ硅双环(３,３,３)十二烷

毒鼠硅;氯硅宁;硅灭鼠 ２９０２５Ｇ６７Ｇ０ 剧毒

１８ ２７８ 蒽醌Ｇ１Ｇ胂酸 蒽醌ＧαＧ胂酸

１９ ３０４
４,４＇Ｇ二氨基Ｇ３,３＇Ｇ二氯二苯基

甲烷
１０１Ｇ１４Ｇ４

２０ ３０５ ３,３＇Ｇ二氨基二丙胺
二丙三胺;３,３＇Ｇ亚氨基二丙

胺;三丙撑三胺
５６Ｇ１８Ｇ８

２１ ３１３ 二苯基胺氯胂 吩吡嗪化氯;亚当氏气 ５７８Ｇ９４Ｇ９

２２ ３１４ 二苯基二氯硅烷 二苯二氯硅烷 ８０Ｇ１０Ｇ４

２３ ３１９ 二苯基氯胂 氯化二苯胂 ７１２Ｇ４８Ｇ１

２４ ３２０ 二苯基镁 ５５５Ｇ５４Ｇ４

２５ ３２１
２Ｇ(二苯基乙酰基)Ｇ２,３Ｇ二氢Ｇ

１,３Ｇ茚二酮

２Ｇ(２,２Ｇ二苯基乙酰基)Ｇ１,３Ｇ
茚满二酮;敌鼠

８２Ｇ６６Ｇ６ 剧毒

２６ ３２７ 二碘化苯胂 苯基二碘胂 ６３８０Ｇ３４Ｇ３

２７ ３２８ 二碘化汞
碘 化 汞;碘 化 高 汞;红 色 碘

化汞
７７７４Ｇ２９Ｇ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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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３３３ 二丁基氧化锡 氧化二丁基锡 ８１８Ｇ０８Ｇ６

２９ ３３９
１,３Ｇ二氟丙Ｇ２Ｇ醇(Ⅰ)与１Ｇ氯Ｇ

３Ｇ氟丙Ｇ２Ｇ醇(Ⅱ)的混合物
鼠甘伏;甘氟 ８０６５Ｇ７１Ｇ２ 剧毒

３０ ３４０ 二氟化氧 一氧化二氟 ７７８３Ｇ４１Ｇ７ 剧毒

３１ ３５３ ４Ｇ二甲氨基偶氮苯Ｇ４＇Ｇ胂酸 锆试剂 ６２２Ｇ６８Ｇ４

３２ ３８５
二甲基Ｇ４Ｇ(甲基硫代)苯基磷

酸酯
甲硫磷 ３２５４Ｇ６３Ｇ５ 剧毒

３３ ３８６
１,１＇Ｇ二 甲 基Ｇ４,４＇Ｇ联 吡 啶 阳

离子
百草枯 ４６８５Ｇ１４Ｇ７

３４ ３９１
O,OＧ二 甲 基ＧOＧ(４Ｇ硝 基 苯

基)硫代磷酸酯
甲基对硫磷 ２９８Ｇ００Ｇ０

３５ ３９３

(E)ＧO,OＧ二 甲 基ＧOＧ[１Ｇ甲

基Ｇ２Ｇ(二甲基氨基甲酰)乙烯

基]磷酸酯[含量＞２５％]

３Ｇ二甲 氧 基 磷 氧 基ＧN,NＧ二

甲基异丁烯酰胺;百治磷
１４１Ｇ６６Ｇ２ 剧毒

３６ ３９４

O,OＧ二 甲 基ＧOＧ[１Ｇ甲 基Ｇ２Ｇ
(甲基氨基甲酰)乙烯基]磷酸

酯[含量＞０．５％]

久效磷 ６９２３Ｇ２２Ｇ４ 剧毒

３７ ４０４
OＧOＧ二甲基ＧSＧ[１,２Ｇ双(乙氧

基甲酰)乙基]二硫代磷酸酯
马拉硫磷 １２１Ｇ７５Ｇ５

３８ ４６２ １,２Ｇ二甲基肼 二甲基肼[对称] ５４０Ｇ７３Ｇ８ 剧毒

３９ ４６３ O,O＇Ｇ二甲基硫代磷酰氯 二甲基硫代磷酰氯 ２５２４Ｇ０３Ｇ０ 剧毒

４０ ４６８ 二甲基胂酸钠 卡可酸钠 １２４Ｇ６５Ｇ２

４１ ４８０ 二甲胂酸
二甲次胂酸;二甲基胂酸;卡

可地酸;卡可酸
７５Ｇ６０Ｇ５

４２ ４８１ 二甲双胍 双甲胍;马钱子碱 ５７Ｇ２４Ｇ９ 剧毒

４３ ４８６ 二甲氧基马钱子碱 番木鳖碱 ３５７Ｇ５７Ｇ３ 剧毒

４４ ５７２

２,６Ｇ二噻Ｇ１,３,５,７Ｇ四氮三环Ｇ
[３,３,１,１,３,７]癸烷Ｇ２,２,６,

６Ｇ四氧化物

毒鼠强 ８０Ｇ１２Ｇ６ 剧毒

４５ ６４５ 二氧化硒 亚硒酐 ７４４６Ｇ０８Ｇ４

４６ ６４７ １,４Ｇ二氧杂环己烷 二噁烷;１,４Ｇ二氧己环 １２３Ｇ９１Ｇ１

４７ ６４８
SＧ[２Ｇ(二 乙 氨 基)乙 基]ＧO,

OＧ二乙基硫赶磷酸酯
胺吸磷 ７８Ｇ５３Ｇ５ 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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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６４９ NＧ二乙氨基乙基氯 ２Ｇ氯乙基二乙胺 １００Ｇ３５Ｇ６ 剧毒

４９ ６５４

O,OＧ二乙基ＧNＧ(１,３Ｇ二硫戊

环Ｇ２Ｇ亚 基 )磷 酰 胺 [含 量

＞１５％]

２Ｇ(二乙氧基磷酰亚氨基)Ｇ１,

３Ｇ二硫戊环;硫环磷
９４７Ｇ０２Ｇ４ 剧毒

５０ ６５５

O,OＧ二乙基ＧNＧ(４Ｇ甲基Ｇ１,３Ｇ
二硫戊环Ｇ２Ｇ亚基)磷酰胺[含

量＞５％]

二乙基 (４Ｇ甲 基Ｇ１,３Ｇ二 硫 戊

环Ｇ２Ｇ叉氨基)磷酸酯;地胺磷
９５０Ｇ１０Ｇ７ 剧毒

５１ ６５６
O,OＧ二乙基ＧNＧ１,３Ｇ二噻丁

环Ｇ２Ｇ亚基磷酰胺
丁硫环磷 ２１５４８Ｇ３２Ｇ３ 剧毒

５２ ６６０
O,OＧ二乙基ＧOＧ(４Ｇ甲基香豆

素基Ｇ７)硫代磷酸酯
扑杀磷 ２９９Ｇ４５Ｇ６ 剧毒

５３ ６６２
O,OＧ二 乙 基ＧOＧ(４Ｇ硝 基 苯

基)硫代磷酸酯[含量＞４％]
对硫磷 ５６Ｇ３８Ｇ２ 剧毒

５４ ６６５

O,OＧ二乙基ＧOＧ[２Ｇ氯Ｇ１Ｇ(２,

４Ｇ二氯苯基)乙烯基]磷酸酯

[含量＞２０％]

２Ｇ氯Ｇ１Ｇ(２,４Ｇ二氯苯基)乙烯

基二乙基磷酸酯;毒虫畏
４７０Ｇ９０Ｇ６ 剧毒

５５ ６６７
O,OＧ二乙基ＧOＧ２Ｇ吡嗪基硫

代磷酸酯[含量＞５％]
虫线磷 ２９７Ｇ９７Ｇ２ 剧毒

５６ ６７３

O,OＧ二乙基ＧSＧ(４Ｇ甲基亚磺

酰基苯基)硫代磷酸酯[含量

＞４％]

丰索磷 １１５Ｇ９０Ｇ２ 剧毒

５７ ６７５
O,OＧ二 乙 基ＧSＧ(对 硝 基 苯

基)硫代磷酸

硫代磷酸ＧO,OＧ二乙基ＧSＧ(４Ｇ
硝基苯基)酯

３２７０Ｇ８６Ｇ８ 剧毒

５８ ６７７

O,OＧ二乙基ＧSＧ(异丙基氨基

甲酰甲基)二硫代磷酸酯[含

量＞１５％]

发硫磷 ２２７５Ｇ１８Ｇ５ 剧毒

５９ ６７９
O,OＧ二乙基ＧSＧ氯甲基二硫

代磷酸酯[含量＞１５％]
氯甲硫磷 ２４９３４Ｇ９１Ｇ６ 剧毒

６０ ６８０
O,OＧ二乙基ＧSＧ叔丁基硫甲

基二硫代磷酸酯
特丁硫磷 １３０７１Ｇ７９Ｇ９ 剧毒

６１ ６８８
NＧ(２,６Ｇ二乙基苯基)ＧNＧ甲氧

基甲基Ｇ氯乙酰胺
甲草胺 １５９７２Ｇ６０Ｇ８

６２ ６９２ 二乙基汞 二乙汞 ６２７Ｇ４４Ｇ１ 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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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７４７ 氟化镉 ７７９０Ｇ７９Ｇ６

６４ ７５５ 氟化铅 二氟化铅 ７７８３Ｇ４６Ｇ２

６５ ７７３ 氟硼酸镉 １４４８６Ｇ１９Ｇ２

６６ ７７４
氟硼酸铅

氟硼酸铅溶液[含量＞２８％]
１３８１４Ｇ９６Ｇ５

６７ ７８０ 氟乙酸 氟醋酸 １４４Ｇ４９Ｇ０ 剧毒

６８ ７８３ 氟乙酸甲酯 ４５３Ｇ１８Ｇ９ 剧毒

６９ ７９９ 高氯酸铵 过氯酸铵 ７７９０Ｇ９８Ｇ９

７０ ８４４ 硅酸铅
１００９９Ｇ７６Ｇ０;

１１１２０Ｇ２２Ｇ２

７１ １００８ ４Ｇ己烯Ｇ１Ｇ炔Ｇ３Ｇ醇 １０１３８Ｇ６０Ｇ０ 剧毒

７２ １０４１
３Ｇ(１Ｇ甲基Ｇ２Ｇ四氢吡咯基)吡

啶硫酸盐
硫酸化烟碱 ６５Ｇ３０Ｇ５ 剧毒

７３ １０７１ ２Ｇ甲基Ｇ４,６Ｇ二硝基酚 ４,６Ｇ二硝基邻甲苯酚;二硝酚 ５３４Ｇ５２Ｇ１ 剧毒

７４ １０８２
OＧ甲基氨基甲酰基Ｇ３,３Ｇ二甲

基Ｇ１Ｇ(甲硫基)丁醛肟

OＧ甲基氨基甲酰基Ｇ３,３Ｇ二甲

基Ｇ１Ｇ(甲 硫 基 )丁 醛 肟;久

效威

３９１９６Ｇ１８Ｇ４ 剧毒

７５ １０９７
(S)Ｇ３Ｇ(１Ｇ甲基 吡 咯 烷Ｇ２Ｇ基)

吡啶

烟碱;尼古丁;１Ｇ甲基Ｇ２Ｇ(３Ｇ吡

啶基)吡咯烷
５４Ｇ１１Ｇ５ 剧毒

７６ １１７４ 甲胂酸 甲基胂酸;甲次砷酸 ５６９６０Ｇ３１Ｇ７

７７ １１８９ 甲烷磺酰氟 甲磺氟酰;甲基磺酰氟 ５５８Ｇ２５Ｇ８ 剧毒

７８ １２０２ 甲藻毒素(二盐酸盐) 石房蛤毒素(盐酸盐) ３５５２３Ｇ８９Ｇ８ 剧毒

７９ １２１３ 焦砷酸 １３４５３Ｇ１５Ｇ１

８０ １２３６ 抗霉素 A １３９７Ｇ９４Ｇ０ 剧毒

８１ １２４８ 镰刀菌酮X ２３２５５Ｇ６９Ｇ８ 剧毒

８２ １２７８ 硫代磷酰氯
硫代氯化磷酰;三氯化硫磷;

三氯硫磷
３９８２Ｇ９１Ｇ０ 剧毒

８３ １２８６ 硫化汞 朱砂 １３４４Ｇ４８Ｇ５

８４ １３２１ 硫酸铅[含游离酸＞３％] ７４４６Ｇ１４Ｇ２

８５ １３２７ 硫酸三乙基锡 ５７Ｇ５２Ｇ３ 剧毒

８６ １３３２ 六氟Ｇ２,３Ｇ二氯Ｇ２Ｇ丁烯 ２,３Ｇ二氯六氟Ｇ２Ｇ丁烯 ３０３Ｇ０４Ｇ８ 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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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１３５０ 六氯Ｇ１,３Ｇ丁二烯
六 氯 丁 二 烯;全 氯Ｇ１,３Ｇ丁

二烯
８７Ｇ６８Ｇ３

８８ １３５１

(１R,４S,４aS,５R,６R,７S,８S,

８aR)Ｇ１,２,３,４,１０,１０Ｇ六氯Ｇ

１,４,４a,５,６,７,８,８aＧ八氢Ｇ６,

７Ｇ环氧Ｇ１,４,５,８Ｇ二亚甲基萘

[含量２％~９０％]

狄氏剂 ６０Ｇ５７Ｇ１ 剧毒

８９ １３５２

(１R,４S,５R,８S)Ｇ１,２,３,４,

１０,１０Ｇ六氯Ｇ１,４,４a,５,６,７,

８,８aＧ八氢Ｇ６,７Ｇ环氧Ｇ１,４;５,

８Ｇ二亚甲基萘[含量＞５％]

异狄氏剂 ７２Ｇ２０Ｇ８ 剧毒

９０ １３５３

１,２,３,４,１０,１０Ｇ六 氯Ｇ１,４,

４a,５,８,８aＧ六氢Ｇ１,４Ｇ挂Ｇ５,８Ｇ
挂二亚甲基萘[含量＞１０％]

异艾氏剂 ４６５Ｇ７３Ｇ６ 剧毒

９１ １３５４

１,２,３,４,１０,１０Ｇ六 氯Ｇ１,４,

４a,５,８,８aＧ六氢Ｇ１,４:５,８Ｇ桥,

挂Ｇ二甲撑萘[含量＞７５％]

六氯Ｇ六氢Ｇ二甲撑萘;艾氏剂 ３０９Ｇ００Ｇ２ 剧毒

９２ １３５５

(１,４,５,６,７,７Ｇ六氯Ｇ８,９,１０Ｇ
三降冰片Ｇ５Ｇ烯Ｇ２,３Ｇ亚基双亚

甲基)亚硫酸酯

１,２,３,４,７,７Ｇ六氯双环[２,２,

１]庚烯Ｇ(２)Ｇ双羟甲基Ｇ５,６Ｇ亚

硫酸酯;硫丹

１１５Ｇ２９Ｇ７

９３ １３６１
γＧ(１,２,４,５/３,６)Ｇ六 氯 环

己烷
林丹 ５８Ｇ８９Ｇ９

９４ １３６２ １,２,３,４,５,６Ｇ六氯环己烷 六氯化苯;六六六 ６０８Ｇ７３Ｇ１

９５ １３７１ 六溴环十二烷

９６ １３９２ １Ｇ氯Ｇ２,４Ｇ二硝基苯 ２,４Ｇ二硝基氯苯 ９７Ｇ００Ｇ７

９７ １３９７
NＧ(４Ｇ氯Ｇ２Ｇ甲基苯基)ＧN＇,N＇Ｇ
二甲基甲脒

杀虫脒 ６１６４Ｇ９８Ｇ３

９８ １４２２

２Ｇ[(RS)Ｇ２Ｇ(４Ｇ氯 苯 基)Ｇ２Ｇ苯

基乙酰基]Ｇ２,３Ｇ二氢Ｇ１,３Ｇ茚

二酮[含量＞４％]

２Ｇ(苯基对氯苯基乙酰)茚满Ｇ

１,３Ｇ二酮;氯鼠酮
３６９１Ｇ３５Ｇ８ 剧毒

９９ １４５６ 氯化铵汞 白降汞,氯化汞铵 １０１２４Ｇ４８Ｇ８

１００ １４７６ 氯化氰 氰化氯;氯甲腈 ５０６Ｇ７７Ｇ４ 剧毒

１０１ １６１９ 偏砷酸 １０１０２Ｇ５３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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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１６２０ 偏砷酸钠 １５１２０Ｇ１７Ｇ９

１０３ １６３１ 铅汞齐

１０４ １６３７ ２Ｇ羟基丙腈 乳腈 ７８Ｇ９７Ｇ７ 剧毒

１０５ １６４６ 羟间唑啉(盐酸盐) ２３１５Ｇ０２Ｇ８ 剧毒

１０６ １６７５ 氰 氰气 ４６０Ｇ１９Ｇ５

１０７ １６７７ 氰胍甲汞 氰甲汞胍 ５０２Ｇ３９Ｇ６ 剧毒

１０８ １６７８ 氰化钡 ５４２Ｇ６２Ｇ１

１０９ １６７９ 氰化碘 碘化氰 ５０６Ｇ７８Ｇ５

１１０ １６８０ 氰化钙 ５９２Ｇ０１Ｇ８

１１１ １６８１ 氰化镉 ５４２Ｇ８３Ｇ６ 剧毒

１１２ １６８４ 氰化钴(Ⅱ) ５４２Ｇ８４Ｇ７

１１３ １６８５ 氰化钴(Ⅲ) １４９６５Ｇ９９Ｇ２

１１４ １６８７ 氰化金 ５０６Ｇ６５Ｇ０

１１５ １６８９ 氰化钠铜锌

１１６ １６９０ 氰化镍 氰化亚镍 ５５７Ｇ１９Ｇ７

１１７ １６９１ 氰化镍钾 氰化钾镍 １４２２０Ｇ１７Ｇ８

１１８ １６９２ 氰化铅 ５９２Ｇ０５Ｇ２

１１９ １６９４ 氰化铈

１２０ １６９５ 氰化铜 氰化高铜 １４７６３Ｇ７７Ｇ０

１２１ １６９６ 氰化锌 ５５７Ｇ２１Ｇ１

１２２ １７０１ 氰化亚铜三钾 氰化亚铜钾 １３６８２Ｇ７３Ｇ０

１２３ １７１５ 全氟辛基磺酸 １７６３Ｇ２３Ｇ１

１２４ １７１６ 全氟辛基磺酸铵 ２９０８１Ｇ５６Ｇ９

１２５ １７１７ 全氟辛基磺酸二癸二甲基铵 ２５１０９９Ｇ１６Ｇ８

１２６ １７１８ 全氟辛基磺酸二乙醇铵 ７０２２５Ｇ１４Ｇ８

１２７ １７１９ 全氟辛基磺酸钾 ２７９５Ｇ３９Ｇ３

１２８ １７２０ 全氟辛基磺酸锂 ２９４５７Ｇ７２Ｇ５

１２９ １７２１ 全氟辛基磺酸四乙基铵 ５６７７３Ｇ４２Ｇ３

１３０ １７２２ 全氟辛基磺酰氟 ３０７Ｇ３５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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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 １７２３ 全氯甲硫醇
三氯硫氯甲烷;过氯甲硫醇;

四氯硫代碳酰
５９４Ｇ４２Ｇ３ 剧毒

１３２ １７２４ 全氯五环癸烷 灭蚁灵 ２３８５Ｇ８５Ｇ５

１３３ １７３５ 乳酸苯汞三乙醇铵 ２３３１９Ｇ６６Ｇ６ 剧毒

１３４ １７４５ 三苯基氢氧化锡 三苯基羟基锡 ７６Ｇ８７Ｇ９

１３５ １７４９ 三碘化砷 碘化亚砷 ７７８４Ｇ４５Ｇ４

１３６ １７６０ 三丁基锡苯甲酸 ４３４２Ｇ３６Ｇ３

１３７ １７６１ 三丁基锡环烷酸 ８５４０９Ｇ１７Ｇ２

１３８ １７６２ 三丁基锡亚油酸 ２４１２４Ｇ２５Ｇ２

１３９ １７７７ 三氟化砷 氟化亚砷 ７７８４Ｇ３５Ｇ２

１４０ １７９５ 三环己基氢氧化锡 三环锡 １３１２１Ｇ７０Ｇ５

１４１ １８２７
１,１,１Ｇ三 氯Ｇ２,２Ｇ双 (４Ｇ氯 苯

基)乙烷
滴滴涕 ５０Ｇ２９Ｇ３

１４２ １８３３ ２,４,５Ｇ三氯苯氧乙酸 ２,４,５Ｇ涕 ９３Ｇ７６Ｇ５

１４３ １８３５ １,２,３Ｇ三氯代苯 １,２,３Ｇ三氯苯 ８７Ｇ６１Ｇ６

１４４ １８３６ １,２,４Ｇ三氯代苯 １,２,４Ｇ三氯苯 １２０Ｇ８２Ｇ１

１４５ １８５４ 三氯硝基甲烷 氯化苦;硝基三氯甲烷 ７６Ｇ０６Ｇ２ 剧毒

１４６ １９０１ 三溴化砷 溴化亚砷 ７７８４Ｇ３３Ｇ０

１４７ １９１９ 三乙基砷酸酯 １５６０６Ｇ９５Ｇ８

１４８ １９２６ 砷化镓 １３０３Ｇ００Ｇ０

１４９ １９２８ 砷化锌 １２００６Ｇ４０Ｇ５

１５０ １９２９ 砷酸 ７７７８Ｇ３９Ｇ４

１５１ １９３１ 砷酸钡 １３４７７Ｇ０４Ｇ８

１５２ １９３２ 砷酸二氢钾

１５３ １９３３ 砷酸二氢钠 １０１０３Ｇ６０Ｇ３

１５４ １９３４ 砷酸钙 砷酸三钙 ７７７８Ｇ４４Ｇ１

１５５ １９３６ 砷酸钾 ７７８４Ｇ４１Ｇ０

１５６ １９３７ 砷酸镁 １０１０３Ｇ５０Ｇ１

１５７ １９３８ 砷酸钠 砷酸三钠 １３４６４Ｇ３８Ｇ５

１５８ １９３９ 砷酸铅 ７６４５Ｇ２５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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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 １９４０ 砷酸氢二铵 ７７８４Ｇ４４Ｇ３

１６０ １９４１ 砷酸氢二钠 ７７７８Ｇ４３Ｇ０

１６１ １９４２ 砷酸锑 ２８９８０Ｇ４７Ｇ４

１６２ １９４３ 砷酸铁 １０１０２Ｇ４９Ｇ５

１６３ １９４４ 砷酸铜 １０１０３Ｇ６１Ｇ４

１６４ １９４５ 砷酸锌 １３０３Ｇ３９Ｇ５

１６５ １９４６ 砷酸亚铁 １０１０２Ｇ５０Ｇ８

１６６ １９４７ 砷酸银 １３５１０Ｇ４４Ｇ６

１６７ １９７１
５Ｇ叔丁基Ｇ２,４,６Ｇ三硝基间二

甲苯

二甲苯麝香;１Ｇ(１,１Ｇ二甲基

乙基)Ｇ３,５Ｇ二甲基Ｇ２,４,６Ｇ三

硝基苯

８１Ｇ１５Ｇ２

１６８ １９９８ 双(１Ｇ甲基乙基)氟磷酸酯 二异丙基氟磷酸酯;丙氟磷 ５５Ｇ９１Ｇ４ 剧毒

１６９ １９９９ 双(２Ｇ氯乙基)甲胺 氮芥;双(氯乙基)甲胺 ５１Ｇ７５Ｇ２ 剧毒

１７０ ２０００
５Ｇ[(双(２Ｇ氯乙基)氨基]Ｇ２,４Ｇ
(１H,３H)嘧啶二酮

尿嘧啶芳芥;嘧啶苯芥 ６６Ｇ７５Ｇ１ 剧毒

１７１ ２００３
O,OＧ双(４Ｇ氯苯基)NＧ(１Ｇ亚

氨基)乙基硫代磷酸胺
毒鼠磷 ４１０４Ｇ１４Ｇ７ 剧毒

１７２ ２００４
双(N,NＧ二甲基甲硫酰)二硫

化物

四甲基二硫代秋兰姆;四甲基

硫代过氧化二碳酸二酰胺;福

美双

１３７Ｇ２６Ｇ８

１７３ ２００５
双(二甲胺基)磷酰氟[含量

＞２％]
甲氟磷 １１５Ｇ２６Ｇ４ 剧毒

１７４ ２０２５ 四氟化铅 ７７８３Ｇ５９Ｇ７

１７５ ２０３６ 四甲基铅 ７５Ｇ７４Ｇ１

１７６ ２０４６ １,２,４,５Ｇ四氯代苯 ９５Ｇ９４Ｇ３

１７７ ２０４７
２,３,７,８Ｇ四 氯 二 苯 并 对 二

噁英

二噁英;２,３,７,８ＧTCDD;四

氯二苯二噁英
１７４６Ｇ０１Ｇ６ 剧毒

１７８ ２０６５ NＧ四氯乙硫基四氢酞酰亚胺 敌菌丹 ２４２５Ｇ０６Ｇ１

１７９ ２０６７
３Ｇ(１,２,３,４Ｇ四氢Ｇ１Ｇ萘基)Ｇ４Ｇ
羟基香豆素

杀鼠醚 ５８３６Ｇ２９Ｇ３ 剧毒

１８０ ２０７８ 四硝基甲烷 ５０９Ｇ１４Ｇ８ 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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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 ２０８９ 四氧化三铅 红丹;铅丹;铅橙 １３１４Ｇ４１Ｇ６

１８２ ２０９２ 四乙基焦磷酸酯 特普 １０７Ｇ４９Ｇ３ 剧毒

１８３ ２０９３ 四乙基铅 发动机燃料抗爆混合物 ７８Ｇ００Ｇ２ 剧毒

１８４ ２０９５ 四乙基锡 四乙锡 ５９７Ｇ６４Ｇ８

１８５ ２１１８ 羰基镍 四羰基镍;四碳酰镍 １３４６３Ｇ３９Ｇ３ 剧毒

１８６ ２１３３ 乌头碱 附子精 ３０２Ｇ２７Ｇ２ 剧毒

１８７ ２１３８ 五氟化氯 １３６３７Ｇ６３Ｇ３ 剧毒

１８８ ２１４７ ２,３,４,７,８Ｇ五氯二苯并呋喃 ２,３,４,７,８ＧPCDF ５７１１７Ｇ３１Ｇ４ 剧毒

１８９ ２１５４ 五氯硝基苯 硝基五氯苯 ８２Ｇ６８Ｇ８

１９０ ２１５６ 五氰金酸四钾 ６８１３３Ｇ８７Ｇ９

１９１ ２１５７ 五羰基铁 羰基铁 １３４６３Ｇ４０Ｇ６ 剧毒

１９２ ２１６３ 五氧化二砷 砷酸酐;五氧化砷;氧化砷 １３０３Ｇ２８Ｇ２ 剧毒

１９３ ２１７７ 戊硼烷 五硼烷 １９６２４Ｇ２２Ｇ７ 剧毒

１９４ ２１８９ 硒化镉 １３０６Ｇ２４Ｇ７

１９５ ２１９０ 硒化铅 １２０６９Ｇ００Ｇ０

１９６ ２２２４ ３Ｇ硝基Ｇ４Ｇ羟基苯胂酸 ４Ｇ羟基Ｇ３Ｇ硝基苯胂酸 １２１Ｇ１９Ｇ７

１９７ ２２３５ ４Ｇ硝基苯酚 对硝基苯酚 １００Ｇ０２Ｇ７

１９８ ２２４８ ２Ｇ硝基苯胂酸 邻硝基苯胂酸 ５４１０Ｇ２９Ｇ７

１９９ ２２４９ ３Ｇ硝基苯胂酸 间硝基苯胂酸 ６１８Ｇ０７Ｇ５

２００ ２２５０ ４Ｇ硝基苯胂酸 对硝基苯胂酸 ９８Ｇ７２Ｇ６

２０１ ２２６９ ４Ｇ硝基联苯 对硝基联苯 ９２Ｇ９３Ｇ３

２０２ ２２９０ 硝酸苯汞 ５５Ｇ６８Ｇ５

２０３ ２２９８ 硝酸汞 硝酸高汞 １００４５Ｇ９４Ｇ０

２０４ ２２９９ 硝酸钴 硝酸亚钴 １０１４１Ｇ０５Ｇ６

２０５ ２４０４ 溴化亚汞 一溴化汞 １００３１Ｇ１８Ｇ２

２０６ ２４１３

３Ｇ[３Ｇ(４＇Ｇ溴 联 苯Ｇ４Ｇ基)Ｇ１,２,

３,４Ｇ四 氢Ｇ１Ｇ萘 基]Ｇ４Ｇ羟 基 香

豆素

溴鼠灵 ５６０７３Ｇ１０Ｇ０ 剧毒

２０７ ２４１４
３Ｇ[３Ｇ(４Ｇ溴 联 苯Ｇ４Ｇ基 )Ｇ３Ｇ羟

基Ｇ１Ｇ苯丙基]Ｇ４Ｇ羟基香豆素
溴敌隆 ２８７７２Ｇ５６Ｇ７ 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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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８ ２４５９ 亚砷酸钡 １２５６８７Ｇ６８Ｇ５

２０９ ２４６０ 亚砷酸钙 亚砒酸钙 ２７１５２Ｇ５７Ｇ４ 剧毒

２１０ ２４６１ 亚砷酸钾 偏亚砷酸钾 １０１２４Ｇ５０Ｇ２

２１１ ２４６２
亚砷酸钠

亚砷酸钠水溶液

偏亚砷酸钠
７７８４Ｇ４６Ｇ５

２１２ ２４６３ 亚砷酸铅 １００３１Ｇ１３Ｇ７

２１３ ２４６４ 亚砷酸锶 原亚砷酸锶 ９１７２４Ｇ１６Ｇ２

２１４ ２４６５ 亚砷酸锑

２１５ ２４６６ 亚砷酸铁 ６３９８９Ｇ６９Ｇ５

２１６ ２４６７ 亚砷酸铜 亚砷酸氢铜 １０２９０Ｇ１２Ｇ７

２１７ ２４６８ 亚砷酸锌 １０３２６Ｇ２４Ｇ６

２１８ ２４６９ 亚砷酸银 原亚砷酸银 ７７８４Ｇ０８Ｇ９

２１９ ２４７７ 亚硒酸氢钠 重亚硒酸钠 ７７８２Ｇ８２Ｇ３ 剧毒

２２０ ２５４９ 一氟乙酸对溴苯胺 ３５１Ｇ０５Ｇ３ 剧毒

２２１ ２５５１ 一氯丙酮 氯丙酮;氯化丙酮 ７８Ｇ９５Ｇ５

２２２ ２５６２ 一氧化铅 氧化铅;黄丹 １３１７Ｇ３６Ｇ８

２２３ ２５６７
乙撑亚胺

乙撑亚胺[稳定的]

吖 丙 啶;１Ｇ氮 杂 环 丙 烷;氮

丙啶
１５１Ｇ５６Ｇ４ 剧毒

２２４ ２５８６
NＧ乙基ＧNＧ(２Ｇ羟乙基)全氟辛

基磺酰胺
１６９１Ｇ９９Ｇ２

２２５ ２５８８
OＧ乙基ＧOＧ(４Ｇ硝 基 苯 基)苯

基硫代膦酸酯[含量＞１５％]
苯硫膦 ２１０４Ｇ６４Ｇ５ 剧毒

２２６ ２５９３
OＧ乙基ＧSＧ苯基乙基二硫代膦

酸酯[含量＞６％]
地虫硫膦 ９４４Ｇ２２Ｇ９ 剧毒

２２７ ２６０５ 乙基二氯胂 二氯化乙基胂 ５９８Ｇ１４Ｇ１

２２８ ２６１５ NＧ乙基全氟辛基磺酰胺 ４１５１Ｇ５０Ｇ２

２２９ ２６２６ 乙硼烷 二硼烷 １９２８７Ｇ４５Ｇ７ 剧毒

２３０ ２６３３ 乙酸苯汞 ６２Ｇ３８Ｇ４

２３１ ２６３７ 乙酸甲氧基乙基汞 醋酸甲氧基乙基汞 １５１Ｇ３８Ｇ２ 剧毒

２３２ ２６４２ 乙酸三甲基锡 醋酸三甲基锡 １１１８Ｇ１４Ｇ５ 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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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２６４３ 乙酸三乙基锡 三乙基乙酸锡 １９０７Ｇ１３Ｇ７ 剧毒

２３４ ２６６５ 乙烯砜 二乙烯砜 ７７Ｇ７７Ｇ０ 剧毒

２３５ ２６７１ NＧ乙烯基乙撑亚胺 NＧ乙烯基氮丙环 ５６２８Ｇ９９Ｇ９ 剧毒

２３６ ２６８１ 乙酰亚砷酸铜

巴黎绿;祖母绿;醋酸亚砷酸

铜;翡翠绿;帝绿;苔绿;维也

纳绿;草地绿;翠绿

１２００２Ｇ０３Ｇ８

２３７ ２６８５

１Ｇ异 丙 基Ｇ３Ｇ甲 基 吡 唑Ｇ５Ｇ基

N,NＧ二甲基氨基甲酸酯[含

量＞２０％]

异索威 １１９Ｇ３８Ｇ０ 剧毒

２３８ ２７１８ 异氰酸苯酯 苯基异氰酸酯 １０３Ｇ７１Ｇ９ 剧毒

２３９ ２７２３ 异氰酸甲酯 甲基异氰酸酯 ６２４Ｇ８３Ｇ９ 剧毒

２４０ ２７４２ 萤蒽 ２０６Ｇ４４Ｇ０

２４１ ２７４９ 月桂酸三丁基锡 ３０９０Ｇ３６Ｇ６

２４２ ２８００ 支链Ｇ４Ｇ壬基酚 ８４８５２Ｇ１５Ｇ３

２４３ ２８１５ 重铬酸铵 红矾铵 ７７８９Ｇ０９Ｇ５

中心城限制和控制部分

序号

危险化

学品目

录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备注

１ ２ 氨 液氨;氨气 ７６６４Ｇ４１Ｇ７

２ ２５ 氨基磺酸 ５３２９Ｇ１４Ｇ６

３ ３０ ２Ｇ氨基联苯 邻氨基联苯;邻苯基苯胺 ９０Ｇ４１Ｇ５

４ ３３ ２Ｇ氨基乙醇 乙醇胺;２Ｇ羟基乙胺 １４１Ｇ４３Ｇ５

５ ３５ 氨溶液[含氨＞１０％] 氨水 １３３６Ｇ２１Ｇ６

６ ４９ 苯 纯苯 ７１Ｇ４３Ｇ２

７ ５６ １,２Ｇ苯二酚 邻苯二酚 １２０Ｇ８０Ｇ９

８ ５７ １,３Ｇ苯二酚 间苯二酚;雷琐酚 １０８Ｇ４６Ｇ３

９ ５８ １,４Ｇ苯二酚 对苯二酚;氢醌 １２３Ｇ３１Ｇ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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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６０
苯酚

苯酚溶液

酚;石炭酸
１０８Ｇ９５Ｇ２

１１ ７９ 苯甲醚 茴香醚;甲氧基苯 １００Ｇ６６Ｇ３

１２ ８１ 苯甲酸甲酯 尼哦油 ９３Ｇ５８Ｇ３

１３ ８２ 苯甲酰氯 氯化苯甲酰 ９８Ｇ８８Ｇ４

１４ ８４ 苯肼 苯基联胺 １００Ｇ６３Ｇ０

１５ ９５ 苯乙炔 乙炔苯 ５３６Ｇ７４Ｇ３

１６ ９６ 苯乙烯[稳定的] 乙烯苯 １００Ｇ４２Ｇ５

１７ ９７ 苯乙酰氯 １０３Ｇ８０Ｇ０

１８ ９８ 吡啶 氮杂苯 １１０Ｇ８６Ｇ１

１９ １０７ 变性乙醇 变性酒精

２０ １１０ １Ｇ丙醇 正丙醇 ７１Ｇ２３Ｇ８

２１ １１１ ２Ｇ丙醇 异丙醇 ６７Ｇ６３Ｇ０

２２ １１３ １,３Ｇ丙二胺 １,３Ｇ二氨基丙烷 １０９Ｇ７６Ｇ２

２３ １２１ 丙腈 乙基氰 １０７Ｇ１２Ｇ０ 剧毒

２４ １３７ 丙酮 二甲基酮 ６７Ｇ６４Ｇ１

２５ １３９ 丙烷 ７４Ｇ９８Ｇ６

２６ １４０ 丙烯 １１５Ｇ０７Ｇ１

２７ １４３ ２Ｇ丙烯腈[稳定的] 丙烯腈;乙烯基氰;氰基乙烯 １０７Ｇ１３Ｇ１

２８ １４５ 丙烯酸[稳定的] ７９Ｇ１０Ｇ７

２９ １５４ 丙烯酰胺 ７９Ｇ０６Ｇ１

３０ １６６
次氯 酸 钠 溶 液 [含 有 效 氯

＞５％]
７６８１Ｇ５２Ｇ９

３１ １７２ 氮[压缩的或液化的] ７７２７Ｇ３７Ｇ９

３２ ２１７ 叠氮化钠 三氮化钠 ２６６２８Ｇ２２Ｇ８ 剧毒

３３ ２１９ ２Ｇ丁醇 仲丁醇 ７８Ｇ９２Ｇ２

３４ ２２３ １,３Ｇ丁二烯[稳定的] 联乙烯 １０６Ｇ９９Ｇ０

３５ ２３０ １Ｇ丁炔[稳定的] 乙基乙炔 １０７Ｇ００Ｇ６

３６ ２３６ ２Ｇ丁酮 丁酮;乙基甲基酮;甲乙酮 ７８Ｇ９３Ｇ３

３７ ２４９ ２Ｇ丁氧基乙醇 乙二醇丁醚;丁基溶纤剂 １１１Ｇ７６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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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２６１ 对壬基酚 １０４Ｇ４０Ｇ５

３９ ３４１ 二氟甲烷 R３２ ７５Ｇ１０Ｇ５

４０ ３５５ １,２Ｇ二甲苯 邻二甲苯 ９５Ｇ４７Ｇ６

４１ ３５６ １,３Ｇ二甲苯 间二甲苯 １０８Ｇ３８Ｇ３

４２ ３５７ １,４Ｇ二甲苯 对二甲苯 １０６Ｇ４２Ｇ３

４３ ３５８ 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 １３３０Ｇ２０Ｇ７

４４ ３６７

OＧOＧ二甲基ＧOＧ(２Ｇ甲氧甲酰

基Ｇ１Ｇ甲基)乙烯基磷酸酯[含

量＞５％]

甲基Ｇ３Ｇ[(二甲氧基磷酰基)

氧代]Ｇ２Ｇ丁烯酸酯;速灭磷
７７８６Ｇ３４Ｇ７ 剧毒

４５ ３９８
O,OＧ二甲基ＧSＧ(２Ｇ乙硫基乙

基)二硫代磷酸酯
甲基乙拌磷 ６４０Ｇ１５Ｇ３

４６ ４３４
O,OＧ二甲基Ｇ对硝基苯基磷

酸酯
甲基对氧磷 ９５０Ｇ３５Ｇ６ 剧毒

４７ ４６０ N,NＧ二甲基甲酰胺 甲酰二甲胺 ６８Ｇ１２Ｇ２

４８ ４７９ 二甲醚 甲醚 １１５Ｇ１０Ｇ６

４９ ４８５ ３,３＇Ｇ二甲氧基联苯胺
邻联二茴香胺;３,３＇Ｇ二甲氧

基Ｇ４,４＇Ｇ二氨基联苯
１１９Ｇ９０Ｇ４

５０ ４９４ 二硫化碳 ７５Ｇ１５Ｇ０

５１ ５２８ 二氯二氟甲烷 R１２ ７５Ｇ７１Ｇ８

５２ ５４１ 二氯甲烷 亚甲基氯;甲撑氯 ７５Ｇ０９Ｇ２

５３ ５５７ １,２Ｇ二氯乙烷
乙撑二氯;亚乙基二氯;１,２Ｇ
二氯化乙烯

１０７Ｇ０６Ｇ２

５４ ５５９ １,２Ｇ二氯乙烯 二氯化乙炔 ５４０Ｇ５９Ｇ０

５５ ５６２ 二氯异氰尿酸 ２７８２Ｇ５７Ｇ２

５６ ５６５
３,４Ｇ二羟基ＧαＧ((甲 氨 基)甲

基)苄醇
肾上腺素;付肾碱;付肾素 ５１Ｇ４３Ｇ４

５７ ５６６ ２,２＇Ｇ二羟基二乙胺 二乙醇胺 １１１Ｇ４２Ｇ２

５８ ５６８
２,３Ｇ二氢Ｇ２,２Ｇ二甲基苯并呋

喃Ｇ７Ｇ基ＧNＧ甲基氨基甲酸酯
克百威 １５６３Ｇ６６Ｇ２ 剧毒

５９ ６０７ ２,４Ｇ二硝基甲苯 １２１Ｇ１４Ｇ２

６０ ６３５
N,N＇Ｇ二亚硝基五亚甲基四胺

[减敏的]
发泡剂 H １０１Ｇ２５Ｇ７

６１ ６３８ 二氧化丁二烯 双环氧乙烷 ２９８Ｇ１８Ｇ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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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６３９ 二氧化硫 亚硫酸酐 ７４４６Ｇ０９Ｇ５

６３ ６４２ 二氧化碳[压缩的或液化的] 碳酸酐 １２４Ｇ３８Ｇ９

６４ ６４４ 二氧化碳和氧气混合物

６５ ６５０ 二乙胺 １０９Ｇ８９Ｇ７

６６ ６５８

O,OＧ二乙基ＧOＧ(２Ｇ乙硫基乙

基)硫代磷酸酯与 O,OＧ二乙

基ＧSＧ(２Ｇ乙硫基乙基)硫代磷

酸酯的混合物[含量＞３％]

内吸磷 ８０６５Ｇ４８Ｇ３ 剧毒

６７ ６６１
O,OＧ二 乙 基ＧOＧ(４Ｇ硝 基 苯

基)磷酸酯
对氧磷 ３１１Ｇ４５Ｇ５ 剧毒

６８ ６７２

O,OＧ二乙基ＧSＧ(２Ｇ乙硫基乙

基)二 硫 代 磷 酸 酯 [含 量

＞１５％]

乙拌磷 ２９８Ｇ０４Ｇ４ 剧毒

６９ ６７６
O,OＧ二 乙 基ＧSＧ(乙 硫 基 甲

基)二硫代磷酸酯
甲拌磷 ２９８Ｇ０２Ｇ２ 剧毒

７０ ７２３ 发烟硫酸
硫酸和三氧化硫的混合物;焦

硫酸
８０１４Ｇ９５Ｇ７

７１ ７４３ 氟硅酸钠 １６８９３Ｇ８５Ｇ９

７２ ７５６ 氟化氢[无水] ７６６４Ｇ３９Ｇ３

７３ ７６９ 氟甲烷 R４１;甲基氟 ５９３Ｇ５３Ｇ３

７４ ７８４ 氟乙酸钠 氟醋酸钠 ６２Ｇ７４Ｇ８ 剧毒

７５ ７９３ 高碘酸 过碘酸;仲高碘酸 １０４５０Ｇ６０Ｇ９

７６ ８１３ 高锰酸钾 过锰酸钾;灰锰氧 ７７２２Ｇ６４Ｇ７

７７ ８２３ 铬酸溶液 ７７３８Ｇ９４Ｇ５

７８ ８３５ 汞 水银 ７４３９Ｇ９７Ｇ６

７９ ８４５ 硅酸四乙酯 四乙氧基硅烷;正硅酸乙酯 ７８Ｇ１０Ｇ４

８０ ８４９ 癸硼烷 十硼烷;十硼氢 １７７０２Ｇ４１Ｇ９ 剧毒

８１ ８５１ 过二硫酸铵 高硫酸铵;过硫酸铵 ７７２７Ｇ５４Ｇ０

８２ ８５６ 过二碳酸钠 ３３１３Ｇ９２Ｇ６

８３ ８５８ 过硫酸钠 过二硫酸钠;高硫酸钠 ７７７５Ｇ２７Ｇ１

８４ ８６０ 过硼酸钠 高硼酸钠

１５１２０Ｇ２１Ｇ５;

７６３２Ｇ０４Ｇ４;

１１１３８Ｇ４７Ｇ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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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８９１

过氧化甲基乙基酮[１０％＜有

效氧含量≤１０．７％,含 A 型

稀释剂≥４８％]

过氧化甲基乙基酮[有效氧含

量 ≤１０％,含 A 型 稀 释 剂

≥５５％]

过氧化甲基乙基酮[有效氧含

量≤８．２％,含 A 型 稀 释 剂

≥６０％]

１３３８Ｇ２３Ｇ４

８６ ８９４ 过氧化钾 １７０１４Ｇ７１Ｇ０

８７ ８９８ 过氧化钠 双氧化钠;二氧化钠 １３１３Ｇ６０Ｇ６

８８ ９０３ 过氧化氢溶液[含量＞８％] ７７２２Ｇ８４Ｇ１

８９ ９２９ 氦[压缩的或液化的] ７４４０Ｇ５９Ｇ７

９０ ９３６ 环丙烷 ７５Ｇ１９Ｇ４

９１ ９５２ 环己酮 １０８Ｇ９４Ｇ１

９２ ９７９ １,２Ｇ环氧丙烷 氧化丙烯;甲基环氧乙烷 ７５Ｇ５６Ｇ９

９３ １０１４ 甲苯 甲基苯;苯基甲烷 １０８Ｇ８８Ｇ３

９４ １０１７ 甲苯二异氰酸酯 二异氰酸甲苯酯;TDI ２６４７１Ｇ６２Ｇ５

９５ １０２２ 甲醇 木醇;木精 ６７Ｇ５６Ｇ１

９６ １０２４ 甲醇钠 甲氧基钠 １２４Ｇ４１Ｇ４

９７ １０３０ 甲硅烷 硅烷;四氢化硅 ７８０３Ｇ６２Ｇ５

９８ １０３３ ２Ｇ甲基Ｇ１Ｇ丙醇 异丁醇 ７８Ｇ８３Ｇ１

９９ １０４９ ２Ｇ甲基Ｇ２Ｇ丙醇 叔丁醇;三甲基甲醇;特丁醇 ７５Ｇ６５Ｇ０

１００ １０５９ ４Ｇ甲基Ｇ２Ｇ戊酮 甲基异丁基酮;异己酮 １０８Ｇ１０Ｇ１

１０１ １０７９ OＧ甲基ＧSＧ甲基Ｇ硫代磷酰胺 甲胺磷 １０２６５Ｇ９２Ｇ６ 剧毒

１０２ １０８１
OＧ甲基氨基甲酰基Ｇ２Ｇ甲基Ｇ

２Ｇ(甲硫基)丙醛肟
涕灭威 １１６Ｇ０６Ｇ３ 剧毒

１０３ １１２２ 甲基环己烷 六氢化甲苯;环己基甲烷 １０８Ｇ８７Ｇ２

１０４ １１２６ 甲基磺酰氯 氯化硫酰甲烷;甲烷磺酰氯 １２４Ｇ６３Ｇ０ 剧毒

１０５ １１４４ 甲基三氯硅烷 三氯甲基硅烷 ７５Ｇ７９Ｇ６

１０６ １１４７ 甲基叔丁基甲酮
３,３Ｇ二甲基Ｇ２Ｇ丁酮;１,１,１Ｇ三

甲基丙酮;甲基特丁基酮
７５Ｇ９７Ｇ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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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１１７３ 甲醛溶液 福尔马林溶液 ５０Ｇ００Ｇ０

１０８ １１７５ 甲酸 蚁酸 ６４Ｇ１８Ｇ６

１０９ １１８８ 甲烷 ７４Ｇ８２Ｇ８

１１０ １２０３ 钾 金属钾 ７４４０Ｇ０９Ｇ７

１１１ １２２４ 精蒽 １２０Ｇ１２Ｇ７

１１２ １２２８ 聚苯乙烯珠体[可发性的]

１１３ １２５２
邻苯二甲酸酐[含马来酸酐大

于０．０５％]
苯酐;酞酐 ８５Ｇ４４Ｇ９

１１４ １２６２ 磷化铝 ２０８５９Ｇ７３Ｇ８

１１５ １２６６ 磷化氢 磷化三氢;膦 ７８０３Ｇ５１Ｇ２ 剧毒

１１６ １２８８ 硫化钠 臭碱 １３１３Ｇ８２Ｇ２

１１７ １２９０ 硫磺 硫 ７７０４Ｇ３４Ｇ９

１１８ １３０２ 硫酸 ７６６４Ｇ９３Ｇ９

１１９ １３１１ 硫酸二甲酯 硫酸甲酯 ７７Ｇ７８Ｇ１

１２０ １３２８ 硫酸铊 硫酸亚铊 ７４４６Ｇ１８Ｇ６ 剧毒

１２１ １３４１ 六氟化硫 ２５５１Ｇ６２Ｇ４

１２２ １３７７ 铝粉 ７４２９Ｇ９０Ｇ５

１２３ １４１４ 氯苯 一氯化苯 １０８Ｇ９０Ｇ７

１２４ １４４２ 氯代膦酸二乙酯 氯化磷酸二乙酯 ８１４Ｇ４９Ｇ３ 剧毒

１２５ １４５７ 氯化钡 １０３６１Ｇ３７Ｇ２

１２６ １４６４ 氯化汞 氯化高汞;二氯化汞;升汞 ７４８７Ｇ９４Ｇ７ 剧毒

１２７ １４７５ 氯化氢[无水] ７６４７Ｇ０１Ｇ０

１２８ １４７７ 氯化铜 ７４４７Ｇ３９Ｇ４

１２９ １４９７ 氯磺酸 氯化硫酸;氯硫酸 ７７９０Ｇ９４Ｇ５

１３０ １５３３
氯酸钾

氯酸钾溶液
３８１１Ｇ０４Ｇ９

１３１ １５３５
氯酸钠

氯酸钠溶液
７７７５Ｇ０９Ｇ９

１３２ １５４９ ２Ｇ氯乙醇 乙撑氯醇;氯乙醇 １０７Ｇ０７Ｇ３ 剧毒

１３３ １５５２ 氯乙酸丁酯 氯醋酸丁酯 ５９０Ｇ０２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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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１５６８ 煤焦沥青 焦油沥青;煤沥青;煤膏 ６５９９６Ｇ９３Ｇ２

１３５ １５６９ 煤焦油 ８００７Ｇ４５Ｇ２

１３６ １５７０ 煤气

１３７ １５７１ 煤油 火油;直馏煤油 ８００８Ｇ２０Ｇ６

１３８ １５７２ 镁 ７４３９Ｇ９５Ｇ４

１３９ １５７５ 锰酸钾 １０２９４Ｇ６４Ｇ１

１４０ １５８１ 木馏油 木焦油 ８０２１Ｇ３９Ｇ４

１４１ １５８２ 钠 金属钠 ７４４０Ｇ２３Ｇ５

１４２ １５８５ 萘 粗萘;精萘;萘饼 ９１Ｇ２０Ｇ３

１４３ １６０１ 哌啶 六氢吡啶;氮己环 １１０Ｇ８９Ｇ４

１４４ １６０９ 硼酸 １００４３Ｇ３５Ｇ３

１４５ １６１０ 硼酸三甲酯 三甲氧基硼烷 １２１Ｇ４３Ｇ７

１４６ １６２２ 漂粉精[含有效氯＞３９％] 高级晒粉

１４７ １６３０

汽油

乙醇汽油

甲醇汽油

８６２９０Ｇ８１Ｇ５

１４８ １６４２ 羟基乙腈 乙醇腈 １０７Ｇ１６Ｇ４ 剧毒

１４９ １６４８ 氢 氢气 １３３３Ｇ７４Ｇ０

１５０ １６５０ 氢氟酸 氟化氢溶液 ７６６４Ｇ３９Ｇ３

１５１ １６５９ 氢化铝钠 四氢化铝钠 １３７７０Ｇ９６Ｇ２

１５２ １６６５ 氢溴酸 溴化氢溶液 １００３５Ｇ１０Ｇ６

１５３ １６６７
氢氧化钾

氢氧化钾溶液[含量≥３０％]

苛性钾
１３１０Ｇ５８Ｇ３

１５４ １６６９
氢氧化钠

氢氧化钠溶液[含量≥３０％]

苛性钠;烧碱
１３１０Ｇ７３Ｇ２

１５５ １６７４ 柴油[闭杯闪点≤６０℃]

１５６ １６８２ 氰化汞 氰化高汞;二氰化汞 ５９２Ｇ０４Ｇ１

１５７ １６８３ 氰化汞钾 汞氰化钾;氰化钾汞 ５９１Ｇ８９Ｇ９

１５８ １６８６ 氰化钾 山奈钾 １５１Ｇ５０Ｇ８ 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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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 １６８８ 氰化钠 山奈 １４３Ｇ３３Ｇ９ 剧毒

１６０ １６９７ 氰化溴 溴化氰 ５０６Ｇ６８Ｇ３

１６１ １６９８ 氰化金钾 １４２６３Ｇ５９Ｇ３

１６２ １６９９ 氰化亚金钾 １３９６７Ｇ５０Ｇ５

１６３ １７０２
氰化亚铜三钠

氰化亚铜三钠溶液

紫铜盐;紫铜矾;氰化铜钠
１４２６４Ｇ３１Ｇ４

１６４ １７０３ 氰化银 ５０６Ｇ６４Ｇ９

１６５ １７０４ 氰化银钾 银氰化钾 ５０６Ｇ６１Ｇ６ 剧毒

１６６ １７３３ 溶剂苯

１６７ １７３４ 溶剂油[闭杯闪点≤６０℃]

１６８ １７５２ 三碘甲烷 碘仿 ７５Ｇ４７Ｇ８

１６９ １７７０ 三氟化硼 氟化硼 ７６３７Ｇ０７Ｇ２

１７０ １７８９ 三氟乙酸 三氟醋酸 ７６Ｇ０５Ｇ１

１７１ １８００ １,２,４Ｇ三甲基苯 假枯烯 ９５Ｇ６３Ｇ６

１７２ １８０１ １,３,５Ｇ三甲基苯 均三甲苯 １０８Ｇ６７Ｇ８

１７３ １８２０ 三聚乙醛 仲乙醛;三聚醋醛 １２３Ｇ６３Ｇ７

１７４ １８２５ １,１,２Ｇ三氯Ｇ１,２,２Ｇ三氟乙烷 R１１３;１,２,２Ｇ三氯三氟乙烷 ７６Ｇ１３Ｇ１

１７５ １８４１ 三氯化磷 氯化磷,氯化亚磷 ７７１９Ｇ１２Ｇ２

１７６ １８４２
三氯化铝[无水]

三氯化铝溶液

氯化铝

氯化铝溶液
７４４６Ｇ７０Ｇ０

１７７ １８４８

三氯化钛

三氯化钛溶液

三氯化钛混合物

氯化亚钛

氯化亚钛溶液
７７０５Ｇ０７Ｇ９

１７８ １８５０
三氯化铁

三氯化铁溶液

氯化铁

氯化铁溶液
７７０５Ｇ０８Ｇ０

１７９ １８５２ 三氯甲烷 氯仿 ６７Ｇ６６Ｇ３

１８０ １８５８ 三氯氧磷
氧氯化磷;氯化磷酰;磷酰氯;

三氯化磷酰;磷酰三氯
１００２５Ｇ８７Ｇ３

１８１ １８６６ 三氯乙烯 ７９Ｇ０１Ｇ６

１８２ １８６８ 三氯异氰脲酸 ８７Ｇ９０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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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 １９１２ 三氧化二砷 白砒;砒霜;亚砷酸酐 １３２７Ｇ５３Ｇ３ 剧毒

１８４ １９１３ 三氧化铬[无水] 铬酸酐 １３３３Ｇ８２Ｇ０

１８５ １９２３ 三正丁胺 三丁胺 １０２Ｇ８２Ｇ９ 剧毒

１８６ １９２７ 砷化氢 砷化三氢;胂 ７７８４Ｇ４２Ｇ１ 剧毒

１８７ １９４９ 生松香 焦油松香;松脂

１８８ １９６４ 石脑油 ８０３０Ｇ３０Ｇ６

１８９ １９６５ 石油醚 石油精 ８０３２Ｇ３２Ｇ４

１９０ １９６６ 石油气 原油气

１９１ １９６７ 石油原油 原油 ８００２Ｇ０５Ｇ９

１９２ １９９７ 树脂酸锌 ９０１０Ｇ６９Ｇ９

１９３ ２０１２ 水合肼[含肼≤６４％] 水合联氨 １０２１７Ｇ５２Ｇ４

１９４ ２０３７ 四甲基氢氧化铵 ７５Ｇ５９Ｇ２

１９５ ２０５５ 四氯化钛 ７５５０Ｇ４５Ｇ０

１９６ ２０５６ 四氯化碳 四氯甲烷 ５６Ｇ２３Ｇ５

１９７ ２０６４ 四氯乙烯 全氯乙烯 １２７Ｇ１８Ｇ４

１９８ ２０７１ 四氢呋喃 氧杂环戊烷 １０９Ｇ９９Ｇ９

１９９ ２０８７ 四氧化锇 锇酸酐 ２０８１６Ｇ１２Ｇ０ 剧毒

２００ ２０９１
O,O,O＇,O＇Ｇ四乙基二硫代焦

磷酸酯
治螟磷 ３６８９Ｇ２４Ｇ５ 剧毒

２０１ ２０９８ 松节油 ８００６Ｇ６４Ｇ２

２０２ ２１１０ 碳酸二甲酯 ６１６Ｇ３８Ｇ６

２０３ ２１２３ 天然气[富含甲烷的] 沼气 ８００６Ｇ１４Ｇ２

２０４ ２１３０
烷基、芳基或甲苯磺酸[含游

离硫酸]

２０５ ２１６１ 五氧化二钒 钒酸酐 １３１４Ｇ６２Ｇ１

２０６ ２１６２ 五氧化二磷 磷酸酐 １３１４Ｇ５６Ｇ３

２０７ ２１９８ 硒酸钠 １３４１０Ｇ０１Ｇ０ 剧毒

２０８ ２２０６ 硝化沥青

２０９ ２２０９

硝化纤维塑料[板、片、棒、管、

卷等状,不包括碎屑]

硝化纤维塑料碎屑

赛璐珞

赛璐珞碎屑

８０５０Ｇ８８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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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 ２２１８ ４Ｇ硝基Ｇ２Ｇ甲氧基苯胺
５Ｇ硝基Ｇ２Ｇ氨基苯甲醚;对硝基

邻甲氧基苯胺
９７Ｇ５２Ｇ９

２１１ ２２８５ 硝酸 ７６９７Ｇ３７Ｇ２

２１２ ２２８８ 硝酸钡 １００２２Ｇ３１Ｇ８

２１３ ２２９１ 硝酸铋 １０３６１Ｇ４４Ｇ１

２１４ ２２９６ 硝酸镉 １０３２５Ｇ９４Ｇ７

２１５ ２３０３ 硝酸钾 ７７５７Ｇ７９Ｇ１

２１６ ２３０９ 硝酸镁 １０３７７Ｇ６０Ｇ３

２１７ ２３１１ 硝酸钠 ７６３１Ｇ９９Ｇ４

２１８ ２３１３ 硝酸镍 二硝酸镍 １３１３８Ｇ４５Ｇ９

２１９ ２３１９ 硝酸铅 １００９９Ｇ７４Ｇ８

２２０ ２３２１ 硝酸铯 ７７８９Ｇ１８Ｇ６

２２１ ２３２９ 硝酸铁 硝酸高铁 １０４２１Ｇ４８Ｇ４

２２２ ２３３１ 硝酸锌 ７７７９Ｇ８８Ｇ６

２２３ ２３４０ 硝酸银 ７７６１Ｇ８８Ｇ８

２２４ ２３５８

锌尘

锌粉

锌灰

７４４０Ｇ６６Ｇ６

２２５ ２３６１
溴

溴水[含溴≥３．５％]

溴素
７７２６Ｇ９５Ｇ６

２２６ ２３６８ １Ｇ溴Ｇ２Ｇ甲基丙烷 异丁基溴;溴代异丁烷 ７８Ｇ７７Ｇ３

２２７ ２３７２ 溴苯 １０８Ｇ８６Ｇ１

２２８ ２４５１ 亚硫酸氢铵 酸式亚硫酸铵 １０１９２Ｇ３０Ｇ０

２２９ ２４５８

亚氯酸钠

亚氯 酸 钠 溶 液 [含 有 效 氯

＞５％]

７７５８Ｇ１９Ｇ２

２３０ ２４７０ 亚硒酸 ７７８３Ｇ００Ｇ８

２３１ ２４７６ 亚硒酸钠 亚硒酸二钠 １０１０２Ｇ１８Ｇ８

２３２ ２４９２ 亚硝酸钠 ７６３２Ｇ００Ｇ０

２３３ ２５０５ 氩[压缩的或液化的] ７４４０Ｇ３７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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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 ２５０７ 盐酸 氢氯酸 ７６４７Ｇ０１Ｇ０

２３５ ２５１５ 盐酸Ｇ３,３＇Ｇ二氯联苯胺 ３,３＇Ｇ二氯联苯胺盐酸 ６１２Ｇ８３Ｇ９

２３６ ２５２７ 盐酸吐根碱 盐酸依米丁 ３１６Ｇ４２Ｇ７ 剧毒

２３７ ２５２８ 氧[压缩的或液化的] ７７８２Ｇ４４Ｇ７

２３８ ２５３３ 氧化汞 一氧化汞;黄降汞;红降汞 ２１９０８Ｇ５３Ｇ２ 剧毒

２３９ ２５４８ 液化石油气 石油气[液化的] ６８４７６Ｇ８５Ｇ７

２４０ ２５５０
一甲胺[无水]

一甲胺溶液

氨基甲烷;甲胺

氨基甲烷溶液;甲胺溶液
７４Ｇ８９Ｇ５

２４１ ２５５２ 一氯二氟甲烷
R２２;二氟一氯甲烷;氯二氟

甲烷
７５Ｇ４５Ｇ６

２４２ ２５６１
一氧 化 二 氮 [压 缩 的 或 液

化的]
氧化亚氮;笑气 １００２４Ｇ９７Ｇ２

２４３ ２５６３ 一氧化碳 ６３０Ｇ０８Ｇ０

２４４ ２５６５

乙胺

乙 胺 水 溶 液 [浓 度 ５０％

~７０％]

氨基乙烷

氨基乙烷水溶液
７５Ｇ０４Ｇ７

２４５ ２５６６ 乙苯 乙基苯 １００Ｇ４１Ｇ４

２４６ ２５６８ 乙醇[无水] 无水酒精 ６４Ｇ１７Ｇ５

２４７ ２５７３ 乙二醇单甲醚 ２Ｇ甲氧基乙醇;甲基溶纤剂 １０９Ｇ８６Ｇ４

２４８ ２５７５ 乙二醇乙醚 ２Ｇ乙氧基乙醇;乙基溶纤剂 １１０Ｇ８０Ｇ５

２４９ ２６２２ 乙腈 甲基氰 ７５Ｇ０５Ｇ８

２５０ ２６２５ 乙醚 二乙基醚 ６０Ｇ２９Ｇ７

２５１ ２６２９ 乙炔 电石气 ７４Ｇ８６Ｇ２

２５２ ２６３０

乙酸[含量＞８０％]

乙 酸 溶 液 [１０％ ＜ 含 量

≤８０％]

醋酸

醋酸溶液
６４Ｇ１９Ｇ７

２５３ ２６３４ 乙酸酐 醋酸酐 １０８Ｇ２４Ｇ７

２５４ ２６３５ 乙酸汞 乙酸高汞;醋酸汞 １６００Ｇ２７Ｇ７ 剧毒

２５５ ２６３８ 乙酸甲酯 醋酸甲酯 ７９Ｇ２０Ｇ９

２５６ ２６４１ 乙酸铅 醋酸铅 ３０１Ｇ０４Ｇ２

２５７ ２６４４ 乙酸叔丁酯 醋酸叔丁酯 ５４０Ｇ８８Ｇ５

２５８ ２６５０ 乙酸乙烯酯[稳定的] 乙烯基乙酸酯;醋酸乙烯酯 １０８Ｇ０５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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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 ２６５１ 乙酸乙酯 醋酸乙酯 １４１Ｇ７８Ｇ６

２６０ ２６５５ 乙酸异戊酯 醋酸异戊酯 １２３Ｇ９２Ｇ２

２６１ ２６５６ 乙酸正丙酯 醋酸正丙酯 １０９Ｇ６０Ｇ４

２６２ ２６５７ 乙酸正丁酯 醋酸正丁酯 １２３Ｇ８６Ｇ４

２６３ ２６６１ 乙烷 ７４Ｇ８４Ｇ０

２６４ ２６６８
乙烯基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稳

定的]
２５０１３Ｇ１５Ｇ４

２６５ ２６８８ 异丙基苯 枯烯;异丙苯 ９８Ｇ８２Ｇ８

２６６ ２７０８ 异丁烯 ２Ｇ甲基丙烯 １１５Ｇ１１Ｇ７

２６７ ２７４７ 原甲酸三乙酯 三乙氧基甲烷;原甲酸乙酯 １２２Ｇ５１Ｇ０

２６８ ２７６１ 正丁醇 ７１Ｇ３６Ｇ３

２６９ ２７７８ 正丁烷 丁烷 １０６Ｇ９７Ｇ８

２７０ ２７８２ 正庚烷 庚烷 １４２Ｇ８２Ｇ５

２７１ ２７８９ 正己烷 己烷 １１０Ｇ５４Ｇ３

２７２ ２７９０ 正磷酸 磷酸 ７６６４Ｇ３８Ｇ２

２７３ ２８１７ 重铬酸钾 红矾钾 ７７７８Ｇ５０Ｇ９

２７４ ２８２０ 重铬酸钠 红矾钠 １０５８８Ｇ０１Ｇ９

２７５ ２８２３ 重铬酸锌 １４０１８Ｇ９５Ｇ２

２７６ ２８２８

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

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

杯闪点≤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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